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保險字第12號

原      告  黃百陸 

0000000000000000

            毛素貞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依蓉律師

共      同

複代理  人  毛順毅律師

原      告  余孟怡即海洋樂潛水俱樂部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張菀萱律師

複代理  人  黃筱涵律師

被      告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蔡鎮球 

訴訟代理人  陳祈嘉律師

被      告  李明杰 

訴訟代理人  初泓陞律師

            李筱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15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乙○○、丁○○負擔六分之一，餘由原告甲○○

○○○○○○○○○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經被告

同意或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

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1款、第2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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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原告起訴依海域活動綜合保險（下稱

海域險）保單條款第13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

及第188條規定請求，並聲明：「一、先位聲明：㈠被告國

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公司）應給付原告

乙○○及丁○○新臺幣（下同）200萬元，及自民國111年7

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1分之利息。㈡被告國泰公司

應給付原告甲○○○○○○○○○○○（下稱潛水俱樂部）

100萬元，及自111年7月25日至清償日止，按年利1分之利

息；二、備位聲明：㈠被告國泰公司及丙○○應連帶給付原

告乙○○及丁○○200萬元，及自111年7月25日至清償日

止，按年利1分之利息。㈡被告國泰公司及丙○○應連帶給

付原告潛水俱樂部100萬元，及自111年7月25日至清償日

止，按年利1分之利息」，後原告以民事變更訴之聲明暨準

備（四）狀變更聲明為：「一、先位聲明：㈠被告國泰公司

應給付原告乙○○及丁○○50萬元，及自111年7月25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之利息。㈡被告國泰公司應給付

原告潛水俱樂部250萬元，及自111年7月25日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10%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備位聲明：㈠被告國泰公司及丙○○應連帶給付原告乙

○○及丁○○50萬元，及自111年7月25日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10%之利息。㈡被告國泰公司及丙○○應連帶給付原

告潛水俱樂部250萬元，及自111年7月25日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10%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

本院卷第461至462頁），並追加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為請

求權基礎，被告已陳述對追加、變更程序不爭執（見本院卷

第475頁），且變更、追加前後主張之基礎事實同一，亦屬

擴張及縮減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開規定，應予准

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潛水俱樂部於經營潛水活動期間透過被告國泰公司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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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即被告丙○○，為參加潛水活動之顧客投保海域險，由原

告潛水俱樂部作為要保人，參加潛水活動之顧客作為被保險

人，保險金額為死亡及失能保險金每人300萬元、實支實付

醫療保險金每人30萬元，依過往慣例，原告潛水俱樂部只要

將被保險人名單之Excel檔案，包含被保險人資料、保險金

額、保險日期與時間於規定時間內傳送予被告丙○○，海域

險保險契約即會成立，然被告丙○○因其疏失未將原告潛水

俱樂部111年7月9日之顧客訴外人黃柏舜投保海域險，並未

表明來不及投保，於當日亦坦承個人有疏失，顯為保險業務

員執行保險招攬職務之過失行為，致黃柏舜於111年7月9日

參與潛水活動意外身故（下稱系爭事故），遭被告國泰公司

拒絕理賠死亡保險金300萬元，原告潛水俱樂部先與黃柏舜

家屬即原告乙○○與丁○○就保險部分達成和解協議並簽有

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由原告潛水俱樂部分期給付30

0萬元款項並出面處理保險爭議，原告潛水俱樂部業已給付

其中250萬元款項。海域險依過往投保慣例應成立，依民法

第224條規定，被告國泰公司應就其業務員即被告丙○○就

債務履行上之故意或過失，負起同一責任，另依保險法第34

條規定，被告國泰公司因自己之過失致未能於111年7月25日

前給付300萬元保險金，於111年7月25日向後起算按週年利

率10%計算之遲延利息。爰依海域險保單條款第13條約定，

先位請求被告國泰公司給付原告乙○○及丁○○50萬元，及

被告國泰公司給付原告潛水俱樂部250萬元。又如認海域險

契約不成立，被告丙○○存有簡化投保流程、漏未投保海域

險、未告知不及投保致未能改保旅平險等嚴重疏失，並以私

刻印章與偽造被保險人簽名之行為，致原告潛水俱樂部相信

於前一天下午5點前或活動開始前提供被保險人基本資料即

可成立海域險或旅平險，違反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5條第

1項、第3項、第4項、第19條第1項第1款、第16款、第17款

規定，自符合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5條屬被告丙○○因業

務員招攬行為所生之損害，渠等不法行為侵害黃柏舜家屬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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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死亡理賠金之權利，並有違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之保護他

人之法律，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88

條、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5條第1項規定，被告丙○○與

國泰公司就損害應負擔連帶責任，故原告備位請求被告國泰

公司及丙○○應連帶給付原告乙○○及丁○○50萬元，及被

告國泰公司及丙○○應連帶給付原告潛水俱樂部250萬元等

語。

　㈡並聲明：

　⒈先位聲明：⑴被告國泰公司應給付原告乙○○及丁○○50萬

元，及自111年7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之利

息。⑵被告國泰公司應給付原告潛水俱樂部250萬元，及自1

11年7月25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之利息。⑶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⒉備位聲明：⑴被告國泰公司及丙○○應連帶給付原告乙○○

及丁○○50萬元，及自111年7月25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10%之利息。⑵被告國泰公司及丙○○應連帶給付原告潛

水俱樂部250萬元，及自111年7月25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10%之利息。⑶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國泰公司則以：

　㈠被告國泰公司自始未收到111年7月9日之投保資料，並無承

諾承保，與原告潛水俱樂部不生任何保險契約關係，原告潛

水俱樂部不得依保險契約請求被告國泰公司給付保險金，依

保險法第105條第1項，及第135條準用第105條第1項規定，

原告潛水俱樂部為黃柏舜投保之方式為以Line提出投保名

冊，黃柏舜並未填寫要保書，原告潛水俱樂部至今未繳納保

險費，依保險法第21條、保險法施行細則第4條規定，本件

保險契約未生效。又被告國泰公司否認原告潛水俱樂部所提

出之Line通訊軟體對話截圖及Excel附件之形式真正，且Exc

el附件名稱為「00000000-00」與黃柏舜從事潛水活動之日

期111年7月9日不符。被告丙○○係訴外人國泰人壽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人壽公司）展業新店通訊處所屬之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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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業務員，使用國泰人壽公司的電子郵件信箱與原告潛水俱

樂部進行聯繫，外觀上非執行被告國泰公司之職務，雖有登

錄在被告國泰公司但僅有保險承攬關係，並無雇用關係而無

指揮監督之權，被告國泰公司亦未為被告丙○○投保勞健

保，是本件與被告國泰公司無涉。另本件難認被告丙○○招

攬上有過失，亦無違反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9條規定，投保失

敗係因原告潛水俱樂部壓線投保所致，原告潛水俱樂部亦不

能證明被告丙○○有何違反相關法律規定，且被告國泰公司

並未參與原告間之和解協議，不受該協議書拘束。被告國泰

公司至今未收到原告潛水俱樂部提供之理賠申請文件（包含

理賠申請書、死亡證明書、被保險人除戶戶籍謄本，及受益

人身份證明文件），被告國泰公司既然未收到任何理賠申

請，當然無從以書面向原告潛水俱樂部表示拒絕理賠，另若

海域險保險契約不成立，本質上即無保險法第34條規定之適

用，原告潛水俱樂部主張依保險法第34條計算1分遲延利息

無理由，且原告潛水俱樂部並未提出曾向被告國泰公司進行

催告之證明，故原告潛水俱樂部主張自111年7月25日起算遲

延利息，亦非合理。原告潛水俱樂部身為要保人，於投保過

程亦顯然與有過失，至少需負擔50%以上與有過失之責等

語，資為抗辯。

　㈡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被告丙○○則以：

　㈠原告潛水俱樂部向被告國泰公司投保海域險之標準作業流程

為原告潛水俱樂部會確認、蒐集俱樂部潛水顧客之個人資

料，並製作被保險人名單之Excel檔案，以電子信件方式說

明保險日期與保險日數，並將前開Excel檔案寄給業務員即

被告丙○○，同時也會填寫副本收件人予訴外人丁主任，以

對海域險投保作業進行管理與多重確認，應同步在原告潛水

俱樂部、被告丙○○、丁主任均加入的專門管理投保海域險

作業之名為「海洋樂國泰人壽」之Line群組中（下稱系爭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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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群組）通知已將被保險人名單之Excel檔案寄出，被告丙

○○於收到Excel檔案後，將要保文件轉送至受理服務中心

辦理，該受理服務中心的受理時間為上午9點12點、下午1點

至5點，需預留足夠的跑件作業時間，始可能確保完成送

件，如逾時或壓線提供將無法協助處理，兩造合作之初，原

告潛水俱樂部即已授權用印，並無私刻、偽蓋等情。

　㈡依原告潛水俱樂部之帶客潛水活動契約、發展觀光條例第36

條及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第10條之規定，原告潛水俱樂部

應擔任要保單位並為其潛水顧客投保相關保險，以轉嫁參加

海域活動遭受意外或特定事故之風險，是原告潛水俱樂部乃

係負為潛水顧客投保海域險責任之人，本件係因原告潛水俱

樂部便宜行事，於111年7月8日雖經被告丙○○提醒最晚送

件時間且須預留作業時間，原告潛水俱樂部仍於當日晚上16

時53分時將包含7月9日至7月11日共三個投保日期之被保險

人名單Excel檔案傳送至原告潛水俱樂部與被告丙○○間的L

ine私人聊天室中，倉促之際，原告潛水俱樂部並未告知投

保日期、險種、亦未說明所傳送之Excel檔中共包含三個不

同投保日期之工作表，亦未提供足夠跑件作業時間，未依過

往慣例透過電子信件傳送Excel檔案，未在系爭Line群組通

知此事，才導致無法開啟前開管理與雙重確認，才會發生本

件未將被保險人名單轉送投保之事，被告丙○○並無過失。

　㈢另原告潛水俱樂部於111年7月7日晚上16時38分在系爭Line

群組表示：「@明杰保險寄了麻煩你」，此保險係指投保日

期為111年7月8日之兩件海域險；原告潛水俱樂部於111年7

月8日凌晨1時20分補寄一份起保日期為000年0月0日下午之

海域險加保名單Excel檔案，並在系爭Line群組表示:「抱歉

明早下水~怕忘記~有再補寄一份明天下午的名單~感謝」，

該名單係指111年7月8日臨時增加投保，原告潛水俱樂部主

張其於111年7月8日晚上17時10分以電子信件寄出的要保資

料係欲投保旅平險，並非海域險，上開均與本件爭議無關。

111年7月11日錄音檔僅為事實釐清或協商階段之陳述，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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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束兩造，亦非坦承為被告丙○○之個人疏失，訴外人吳歡

與丙○○之投保模式與本件不同亦無關。

　㈣原告潛水俱樂部才是應對其顧客產生之損害負過失責任之

人，而非被告丙○○，原告潛水俱樂部主張被告丙○○應與

被告國泰公司負侵權行為之連帶責任，並無理由。另依系爭

協議書第1條第1項前段約定，須待原告潛水俱樂部與訴外人

陳子漢已連帶給付300萬元予原告乙○○與丁○○完畢後，

基於本保險得行使之權利才會讓予由原告潛水俱樂部行使。

原告潛水俱樂部尚未履行完畢300萬元之連帶給付義務，故

依協議書第1條第2項前段約定，應尚未發生任何債權轉讓之

效果，原告潛水俱樂部並非適格之請求權人。又原告潛水俱

樂部對被告丙○○主張之請求權基礎為侵權行為，並非系爭

協議書第1條第2項前段所稱「基於本保險得行使之權利」，

是原告潛水俱樂部備位請求被告丙○○應與被告國泰公司連

帶給付250萬元，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㈤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經查：

　㈠原告先位之訴依海域險保單條款第13條約定請求被告國泰公

司應給付原告關於黃柏舜死亡保險金共300萬元等語，惟為

被告國泰公司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⒈依原告潛水俱樂部與被告丙○○間之Line對話紀錄，原告潛

水俱樂部係於111年7月7日上午9時34分表示：「晚一點會有

週五的保險」、「＠明杰麻煩了」，再於同日下午4時38分

陳述：「＠明杰保險寄了」、「麻煩你」，復於同日下午4

時39分陳稱：「明天我再給你週六日一的保險」，被告丙○

○則回復：「好」，嗣於000年0月0日下午4時53分原告潛水

俱樂部再傳送「00000000.xlsx」檔案，並表示「我還是有

少人」、「但是沒關係」（見本院卷第31至33頁），又依原

告潛水俱樂部提出「00000000.xlsx」檔案內容，記載投保

海域險顧客名單即被保險人資料包含110年7月9日11人、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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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2人、7月11日3人之姓名、生日、身分證字號、性別等

個人資料，其中並有黃柏舜之個人資料（見本院卷第37至39

頁），被告丙○○亦自承7月9日之被保險人亦在此檔案中

(見本院卷第190頁)，足見原告潛水俱樂部係於000年0月0日

下午4時53分始將111年7月9日至7月11日投保海域險之顧客

名單傳送予被告丙○○。惟系爭事故發生後，被告國泰公司

於000年0月0日下午1時52分僅傳送已承保111年7月11日之海

域險，亦有被告國泰公司LINE通知、保單、投保名冊可參

（見本院卷第41至43頁），足見被告國泰公司僅對原告潛水

俱樂部111年7月11日海域險之要保為承諾之意思表示，被告

丙○○亦自承於系爭事故發生前尚未將原告潛水俱樂部為被

保險人黃柏舜投保海域險資料交付被告國泰公司受理要保文

件之服務中心，兩造復不爭執被告國泰公司復未就黃柏舜部

分之投保如以前投保之海域險保險案件為承保之簡訊通知，

則原告潛水俱樂部就被保險人黃柏舜投保海域險之要保意思

表示尚未到達被告國泰公司，亦未經被告國泰公司為承諾之

意思表示，原告潛水俱樂部與被告國泰公司就被保險人黃柏

舜部分投保海域險之要保及承保意思表示尚未合致，此部分

之海域險保險契約自未成立生效。

　⒉原告雖主張因被告丙○○之過失，依民法第224條規定原告

潛水俱樂部與被告國泰公司就黃柏舜部分之海域險保險契約

應已成立等語，惟查，被告丙○○固有登錄產險業務員在被

告國泰公司名下，此有被告國泰公司提出之登錄資料在卷可

參（見本院卷第291頁），惟被告丙○○係屬招攬保險業務

人員，並非被告國泰公司有權為承保意思表示之人員，縱被

告丙○○有原告所稱未將原告潛水俱樂部投保海域險關於黃

柏舜之要保資料交付被告國泰公司有權決定是否承保人員而

有過失，亦無從認定原告潛水俱樂部與被告國泰公司就黃柏

舜部分已成立海域險保險契約，且本院亦認定被告丙○○並

無故意或過失（見下㈡部分說明），原告上開主張，並非可

取。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8



　⒊是以，原告先位之訴，請求被告國泰公司給付原告乙○○及

丁○○50萬元，及自111年7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10%之利息，暨請求被告國泰公司給付原告潛水俱樂部250

萬元，及自111年7月25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之利

息，均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㈡原告備位之訴主張被告丙○○因故意或過失未將黃柏舜之海

域險要保資料轉送被告國泰公司為承保與否之意思表示，並

偽造原告潛水俱樂部印章及簽名，有違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

第15條第1項、第3項、第4項、第19條第1項第1款、第16

款、第17款等保護他人之法律，並不法及背於善良風俗致損

害原告，應依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5條第1項、民法第184

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被告國泰

公司應依民法第188條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等語。然查：

　⒈按業務員經授權從事保險招攬之行為，視為該所屬公司授權

　　範圍之行為，所屬公司對其登錄之業務員應嚴加管理並就其

　　業務員招攬行為所生之損害依法負連帶責任。業務員同時登

　　錄為財產保險及人身保險業務員者，其分別登錄之所屬公司

　　應依法負連帶責任。前項授權，應以書面為之，並載明於其

　　登錄證上。第一項所稱保險招攬之行為，係指業務員從事下

　　列之行為：⒈解釋保險商品內容及保單條款。⒉說明填寫要

　　保書注意事項。⒊轉送要保文件及保險單。⒋其他經所屬公

　　司授權從事保險招攬之行為。業務員從事前項所稱保險招攬

　　之行為，應取得要保人及被保險人親簽之投保相關文件；業

　　務員招攬涉及人身保險之商品者，應親晤要保人及被保險人

　　。但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業務員應於所招攬之要

　　保書上親自簽名並記載其登錄字號。但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

　　不在此限，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5條固定有明文。惟保險

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5條第1項係規定保險業務員經授權從事

保險招攬之行為所生損害，所屬保險公司應依民法、保險法

等實體法規定負連帶責任，故該條項規定並非請求權基礎，

主張因保險業務員從事保險招攬之行為因此受有損害者，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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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依民法、保險法等實體法規定向保險業務員及所屬公司請

求賠償，先予敘明。

　⒉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而民法第184 條關

於侵權行為保護之法益，除有同條第1 項後段、第2 項所列

情形，原則上限於既存法律體系所明認之權利（絕對權），

不及於權利以外通常不具社會公開性、外顯性之利益（純粹

經濟上損失或純粹財產上損害），以維民事責任體系之分

際，合理界定侵權責任之範圍，形成社會生活個人行動自由

及權益平衡保護之秩序（最高法院55年度台上字第2053號、

103年度台上字第178號、106年度台上字第1895號裁判意旨

參照）。申言之，財產利益之侵害，倘該經濟上之損失為

「純粹」的，未與其他人格權或物權等絕對權侵害相結合，

即非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規定保護之客體（最高法院10

3年度台上字第845號判決、104年度台上字第1577號判決意

旨參照）。經核，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應負侵權行為連帶損害

賠償責任，所據主張之損害乃金錢損失，屬受有純粹經濟上

損失或純粹財產上損害之情形，非有何等人格權或物權等絕

對權之權利侵害，茲與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所定「權利

侵害」要件顯有未符，原告自難依該條、項、段之規定，請

求被告負賠償責任。

　⒊況依原告主張之原因事實，原告並未舉證證明被告丙○○係

故意不轉送111年7月9日海域險要保文件，則被告丙○○未

轉送黃柏舜要保文件顯不構成故意侵權行為。而按因過失不

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過失之有無，應以

是否違反注意義務為斷，且行為人尚須具備違法性，並不法

行為損害間具有因果關係，而是否構成侵權行為規定之「不

法」，應就整體法秩序之價值觀予以評價。查：

　⑴綜觀保險法及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並無關於業務員轉送要

保文件時間限制之規範。

　⑵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9條規定業務員有以下行為，即：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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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影響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權益之事項為不實之說明或不為說

明、②唆使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保險人為不告知或不實之告

知；或明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不告知或為不實之告知而故意

隱匿、③妨害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為告知、④對要保人或被保

險人以錯價、放佣或其他不當折減保險費之方法為招攬、⑤

對要保人、被保險人或第三人以誇大不實之宣傳、廣告或其

他不當之方法為招攬、⑥未經所屬公司同意而招聘人員、⑦

代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簽章、或未經其同意或授權填寫有關保

險契約文件、⑧以威脅、利誘、隱匿、欺騙等不當之方法或

不實之說明慫恿要保人終止有效契約而投保新契約致使要保

人受損害、⑨未經授權而代收保險費或經授權代收保險費而

挪用、侵占所收保險費或代收保險費未依規定交付保險業開

發之正式收據、⑩以登錄證供他人使用或使用他人登錄證、

⑪招攬或推介未經主管機關核准或備查之保險業務或其他金

融商品、⑫為未經主管機關核准經營保險業務之法人或個人

招攬保險、⑬以誇大不實之方式就不同保險契約內容，或與

銀行存款及其他金融商品作不當之比較、⑭散播不實言論或

文宣，擾亂金融秩序、⑮挪用款項或代要保人保管保險單及

印鑑、⑯違反第9條(未辦妥業務員登錄證)、第11條第2項

(未通過特別測驗)、第14條第1項(未專為所屬公司從事保險

招攬)、第15條第4項(未取得要保人及被保險人親簽之投保

相關文件)、第5項(保險業務員未於要保書上親自簽名並記

載登錄字號)或第16條(招攬所用文書、廣告、簡介、商品說

明書及建議書未標明所屬公司之名稱及假借其他名義、方式

為保險招攬、使用文宣等文書之內容與保險業報經主管機關

審查通過之保險單條款、費率及要保書不相符或未經所屬公

司核可同意使用，或內容未符合主管機機關訂定之資訊揭露

規範)規定、⑰其他利用其業務員身分從事業務上不當行

為，保險業務員行為時所屬公司除有犯罪嫌疑應依法移送偵

辦外，並應按情節輕重，予以業務員3個月以上1年以下停止

招攬行為處分，該17款規定內容亦無就保險業務員轉交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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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部分特別規範保險業務員有何注意義務。

　⑶原告潛水俱樂部於000年0月0日下午4時53分始以Line通訊軟

體傳送海域險之被保險人名單，並於下午4時57分才撥打Lin

e電話予被告丙○○，被告丙○○亦陳述原告潛水俱樂部於

下午4時53分傳送檔案其並未立即讀取等語（見本院卷第302

頁），又被告國泰公司受理要保文件之服務中心受理時間為

早上9時至12時及下午1時至5時，此有被告丙○○提出之服

務中心照片可參（見本院卷第227頁），被告丙○○復陳稱

服務中心周末不能送件，星期五111年7月8日係最後送件時

間等語（見本院卷第361頁）。又依被告丙○○與原告潛水

俱樂部於Line群組之對話內容，原告潛水俱樂部詢問：「請

問5點來得及嗎」，被告丙○○已回稱：「不行五點服務中

心就拉鐵門了」、「4.58、59分就不讓我們進去交東西了」

（見本院卷第235頁），足見原告潛水俱樂部於要保前已知

悉被告丙○○收取原告潛水俱樂海域險之投保日期、被保險

人名單等資料後，仍須於終止受理期限前將要保文件轉送被

告國泰公司服務中心，始完成要保之程序，則原告潛水俱樂

部於000年0月0日下午4時53分以一檔案傳送111年7月9日至1

1日共3日之被保險人名單，距被告國泰公司服務中心受理收

件終止時間即當日下午5時僅餘7分鐘，被告丙○○亦未立即

點開閱覽原告潛水俱樂部傳送之檔案，待000年0月0日下午4

時57分原告潛水俱樂部始以Line電話告知被告丙○○，斯時

距下午5時僅餘3分鐘，且原告潛水俱樂部傳送文件檔案亦非

僅111年7月9日單日之被保險人名單，足見原告潛水俱樂部

顯未提供適當合理之時間予被告丙○○確認原告檔案內容包

含111年7月9日之要保文件並轉送予被告國泰公司之服務中

心，自難認被告丙○○未及將被保險人黄柏舜之要保資料轉

送被告國泰公司有注意義務違反之過失，或屬不法行為。　

　⑷原告雖主張依原告潛水俱樂部與被告丙○○之向來慣例，只

要原告潛水俱樂部於下午5時前將被保險人名冊提供予被告

丙○○申辦即成立海域險保險契約，且000年0月0日下午4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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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分致電被告丙○○告知已提供7月9日至7月11日海域險被

保險人名單並提醒7月9日人數較多請優先處理，至其餘工作

人員與旅客可投保旅平險再提供電子郵件，而由被111年7月

11日海域險成立之事實可知悉被告丙○○於000年0月0日下

午4時53分收到111年7月9日至7月11日之海域險被保險人名

單時，絕非不及投保海域險，又倘被告丙○○於當時曾告知

不及投保域險，原告潛水俱樂部可轉而投保並無投保時間限

制之旅平險或取消111年7月9日當日活動，最後黃柏舜家屬

未獲死亡理賠金，自屬被告丙○○招攬保險所生損害等語，

惟查，被告丙○○已否認於000年0月0日下午4時57分之Line

電話通話時原告潛水俱樂部曾告知被告丙○○投保日期為11

1年7月9日且人數較多，讓被告丙○○優先處理等語（見本

院卷第359頁），且衡之常情，倘被告丙○○知悉除已轉送

件之111年7月11日要保資料外，尚有111年7月9日及7月10日

兩日之被保險人名冊未能及時投保海域險，依被告丙○○與

原告潛水俱樂部之前有多次投保海域險之商業往來經驗，被

告丙○○應不可能不告知原告潛水俱樂部，故被告丙○○抗

辯不知尚有111年7月9日及7月10日兩日海域險之要保資料，

尚屬可取。又被告丙○○固有於111年7月8日將111年7月11

日之海域險要保資料轉送被告國泰公司服務中心，然如前

述，原告潛水俱樂部傳送111年7月9日至11日欲投保海域險

之要保資料予被告丙○○時間距被告國泰公司終止受理要保

文件時間僅餘數分鐘，被告丙○○尚無法於終止受理前有充

足時間去確認投保之日期或被保險人名單有無缺漏，再審之

保險契約係由要保人向保險人為要保之意思表示，保險業務

員雖因招攬保險業務而於收受要保文件後轉送予保險人，然

是否承保猶須由保險人衡量決定，並非保險業務員收件後或

完成送件後保險契約即當然成立，保險業務員亦非為要保人

處理事務之受僱人或受任人，而兩造均不爭執倘海域險或旅

平險保險契約成立，被告國泰公司會傳送已同意承保之通知

予原告潛水俱樂部，並有原告提出之簡訊通知可參（見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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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41頁），故被告丙○○有無可能於被告國泰公司停止受

理要保文件前數分鐘內及時完成111年7月9日至11日海域險

要保文件之送件，或被告國泰公司是否於原告潛水俱樂部欲

投保之海域險日期從事海域活動前已同意承保，於被告國泰

公司尚未通知原告潛水俱樂部已成立海域險保險契約前，本

即屬原告潛水俱樂部應自行向被告國泰公司或被告丙○○詢

問確認之事，且於被告國泰公司未通知海域險保險契約已成

立前，原即有未及送件或被告國泰公司不同意承保而未成立

海域險保險契約之風險，原告潛水俱樂部本即可預見有未成

立海域險保險契約可能而應自行考量是否仍要為從事海域活

動或改投保其他保險，自無從以被告丙○○未能於被告國泰

公司停止收受要保文件前之數分鐘內辨識確認尚有111年7月

9日之要保資料，及因被告丙○○未知有該日要保資料而未

通知原告潛水俱樂部未將該日要保文件送件，而謂被告丙○

○未轉送被保險人黃柏舜要保文件有注意義務違反之過失或

屬不法行為。至於原告提出111年7月11日之對話紀錄及光碟

（見本院卷第395至401頁），參與談話者並無被告丙○○，

且目的係在商討如何解決本件紛爭，自無從以他人於該對話

中部分表達個人意見或想法之措詞，推斷被告丙○○未轉送

關於被保險人黃柏舜之要保資料有過失或屬不法行為，是以

原告上開主張，尚非可採。

　⑸另原告一再爭執被告丙○○有偽造原告潛水俱樂部印章、簽

名之行為，惟本件原告所主張之損害為無法領取保險給付，

其原因係因被告丙○○未轉送被保險人黃柏舜之要保文件予

被告國泰公司，致原告潛水俱樂部與被告國泰公司間未成立

黃柏舜部分海域險保險契約，與被告丙○○有無偽造原告潛

水俱樂部印章、簽名實屬無涉，難認原告主張受有無法取得

保險給付之損害與所主張被告丙○○偽造印章、簽名行為二

者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存在，原告據此而謂被告丙○○應負侵

權行為賠償責任，亦非足採。　　

　⒋再按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負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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賠償責任，為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後段所明定。該侵權行為

類型之構成要件，須行為人主觀上有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為

方法、手段，以達加損害於他人之目的，即行為人對加損害

於他人，須有主觀上之故意，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04年度

台上字1789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所謂「背於善良風俗」，

係指違反保護個人法益之法規，或廣泛悖反規律社會生活之

根本原理之公序良俗者而言（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32

7號判決論旨參照）。如上所述，被告丙○○係於000年0月0

日下午4時53分始收到原告潛水俱樂部傳送包含111年7月9日

至11日之海域險要保文件，原告潛水俱樂部並未給予被告丙

○○適當時間確認檔案內容並轉送要保文件予被告國泰公

司，致被告丙○○因於短短數分鐘內無法及時辨識確認原告

潛水俱樂部傳送檔案內容，始未轉送111年7月9日海域險之

要保文件予被告國泰公司，且被告丙○○不知尚有111年7月

9日海域險要保文件，而111年7月9日海域險要保文件有無送

件完成或海域險保險契約是否已成立，亦屬原告潛水俱樂部

應自行向被告丙○○或國泰公司詢問確認事項，自難認被告

丙○○未及轉送被保險人黃柏舜海域險要保文件之行為係故

意悖反規律社會之公序良俗。又原告所受無法獲取保險金給

付之損害與所主張被告丙○○偽造原告潛水俱樂部印章、簽

名行為二者間無相當因果關係存在，是以，原告主張被告丙

○○有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致原告受有損害之侵權

行為，尚乏所據。

　⒌原告另主張被告丙○○未將被保險人黃柏舜要保文件轉送被

告國泰公司及偽造原告潛水俱樂部印章、簽名行為，有違反

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5條第1項、第3項、第4項、第19條

第1項第1款、第16款、第17款等保護他人之法律，應依民法

第184條第2項規定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等語，惟查：

　⑴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係依保險法第177條規定為保險業務員

之資格取得、登錄、教育訓練、懲處及其他應遵行事項而訂

定，規定保險業務員行為規範、違反義務應予處罰之構成要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5



件與法律效果，乃立基於對保險業者及保險業務員之行政上

管理考量，並非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稱保護他人之法律。

　⑵又觀諸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5條第1項、第3項、第4項、

第19條第1項第1款、第16款、第17款規定內容，並非規範保

險業務員未轉送件之時間限制或違反之法律效果，被告丙○

○未轉送被保險人黃柏舜之要保資料情節亦不該當上開條項

規定之構成要件，尚難認被告丙○○未轉送被保險人黃柏舜

之要保文件違反上開規定。

　⑶至於原告主張被告丙○○偽造印章、簽名情節，如前所述，

與原告未能向被告國泰公司請求給付保險金之損害，二者間

並無相當因果關係，被告丙○○自不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

任。

　⒍綜上，原告依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5條第1項、民法第184

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丙○○賠償損害，

洵屬無據，不應准許，被告國泰公司自亦無庸依民法第188

條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從而，原告備位之訴請求被告國泰

公司及丙○○連帶給付原告乙○○及丁○○50萬元，及自11

1年7月25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之利息，暨請求被

告國泰公司及丙○○連帶給付原告潛水俱樂部250萬元，及

自111年7月25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之利息，均屬

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從而，原告先位之訴依海域險保單條款第13條約定，請求被

告國泰公司給付原告乙○○及丁○○50萬元及利息，及被告

國泰公司給付原告潛水俱樂部250萬元及利息，暨備位之訴

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及第188條、保險業

務員管理規則第15條規定，請求被告國泰公司及丙○○連帶

給付原告乙○○及丁○○50萬元及利息，暨請求被告國泰公

司及丙○○連帶給付原告潛水俱樂部250萬元及利息，均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已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

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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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爰不一一引用，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原告先位及備位之訴均為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

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但書，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2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鄭佾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2　　日

                                書記官　鄭汶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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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告  余孟怡即海洋樂潛水俱樂部


訴訟代理人  張菀萱律師
複代理  人  黃筱涵律師
被      告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鎮球  
訴訟代理人  陳祈嘉律師
被      告  李明杰  
訴訟代理人  初泓陞律師
            李筱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乙○○、丁○○負擔六分之一，餘由原告甲○○○○○○○○○○○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經被告同意或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原告起訴依海域活動綜合保險（下稱海域險）保單條款第13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及第188條規定請求，並聲明：「一、先位聲明：㈠被告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公司）應給付原告乙○○及丁○○新臺幣（下同）200萬元，及自民國111年7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1分之利息。㈡被告國泰公司應給付原告甲○○○○○○○○○○○（下稱潛水俱樂部）100萬元，及自111年7月25日至清償日止，按年利1分之利息；二、備位聲明：㈠被告國泰公司及丙○○應連帶給付原告乙○○及丁○○200萬元，及自111年7月25日至清償日止，按年利1分之利息。㈡被告國泰公司及丙○○應連帶給付原告潛水俱樂部100萬元，及自111年7月25日至清償日止，按年利1分之利息」，後原告以民事變更訴之聲明暨準備（四）狀變更聲明為：「一、先位聲明：㈠被告國泰公司應給付原告乙○○及丁○○50萬元，及自111年7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之利息。㈡被告國泰公司應給付原告潛水俱樂部250萬元，及自111年7月25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二、備位聲明：㈠被告國泰公司及丙○○應連帶給付原告乙○○及丁○○50萬元，及自111年7月25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之利息。㈡被告國泰公司及丙○○應連帶給付原告潛水俱樂部250萬元，及自111年7月25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第461至462頁），並追加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為請求權基礎，被告已陳述對追加、變更程序不爭執（見本院卷第475頁），且變更、追加前後主張之基礎事實同一，亦屬擴張及縮減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開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潛水俱樂部於經營潛水活動期間透過被告國泰公司業務員即被告丙○○，為參加潛水活動之顧客投保海域險，由原告潛水俱樂部作為要保人，參加潛水活動之顧客作為被保險人，保險金額為死亡及失能保險金每人300萬元、實支實付醫療保險金每人30萬元，依過往慣例，原告潛水俱樂部只要將被保險人名單之Excel檔案，包含被保險人資料、保險金額、保險日期與時間於規定時間內傳送予被告丙○○，海域險保險契約即會成立，然被告丙○○因其疏失未將原告潛水俱樂部111年7月9日之顧客訴外人黃柏舜投保海域險，並未表明來不及投保，於當日亦坦承個人有疏失，顯為保險業務員執行保險招攬職務之過失行為，致黃柏舜於111年7月9日參與潛水活動意外身故（下稱系爭事故），遭被告國泰公司拒絕理賠死亡保險金300萬元，原告潛水俱樂部先與黃柏舜家屬即原告乙○○與丁○○就保險部分達成和解協議並簽有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由原告潛水俱樂部分期給付300萬元款項並出面處理保險爭議，原告潛水俱樂部業已給付其中250萬元款項。海域險依過往投保慣例應成立，依民法第224條規定，被告國泰公司應就其業務員即被告丙○○就債務履行上之故意或過失，負起同一責任，另依保險法第34條規定，被告國泰公司因自己之過失致未能於111年7月25日前給付300萬元保險金，於111年7月25日向後起算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遲延利息。爰依海域險保單條款第13條約定，先位請求被告國泰公司給付原告乙○○及丁○○50萬元，及被告國泰公司給付原告潛水俱樂部250萬元。又如認海域險契約不成立，被告丙○○存有簡化投保流程、漏未投保海域險、未告知不及投保致未能改保旅平險等嚴重疏失，並以私刻印章與偽造被保險人簽名之行為，致原告潛水俱樂部相信於前一天下午5點前或活動開始前提供被保險人基本資料即可成立海域險或旅平險，違反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5條第1項、第3項、第4項、第19條第1項第1款、第16款、第17款規定，自符合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5條屬被告丙○○因業務員招攬行為所生之損害，渠等不法行為侵害黃柏舜家屬取得死亡理賠金之權利，並有違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之保護他人之法律，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88條、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5條第1項規定，被告丙○○與國泰公司就損害應負擔連帶責任，故原告備位請求被告國泰公司及丙○○應連帶給付原告乙○○及丁○○50萬元，及被告國泰公司及丙○○應連帶給付原告潛水俱樂部250萬元等語。
　㈡並聲明：
　⒈先位聲明：⑴被告國泰公司應給付原告乙○○及丁○○50萬元，及自111年7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之利息。⑵被告國泰公司應給付原告潛水俱樂部250萬元，及自111年7月25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之利息。⑶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⒉備位聲明：⑴被告國泰公司及丙○○應連帶給付原告乙○○及丁○○50萬元，及自111年7月25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之利息。⑵被告國泰公司及丙○○應連帶給付原告潛水俱樂部250萬元，及自111年7月25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之利息。⑶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國泰公司則以：
　㈠被告國泰公司自始未收到111年7月9日之投保資料，並無承諾承保，與原告潛水俱樂部不生任何保險契約關係，原告潛水俱樂部不得依保險契約請求被告國泰公司給付保險金，依保險法第105條第1項，及第135條準用第105條第1項規定，原告潛水俱樂部為黃柏舜投保之方式為以Line提出投保名冊，黃柏舜並未填寫要保書，原告潛水俱樂部至今未繳納保險費，依保險法第21條、保險法施行細則第4條規定，本件保險契約未生效。又被告國泰公司否認原告潛水俱樂部所提出之Line通訊軟體對話截圖及Excel附件之形式真正，且Excel附件名稱為「00000000-00」與黃柏舜從事潛水活動之日期111年7月9日不符。被告丙○○係訴外人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人壽公司）展業新店通訊處所屬之保險業務員，使用國泰人壽公司的電子郵件信箱與原告潛水俱樂部進行聯繫，外觀上非執行被告國泰公司之職務，雖有登錄在被告國泰公司但僅有保險承攬關係，並無雇用關係而無指揮監督之權，被告國泰公司亦未為被告丙○○投保勞健保，是本件與被告國泰公司無涉。另本件難認被告丙○○招攬上有過失，亦無違反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9條規定，投保失敗係因原告潛水俱樂部壓線投保所致，原告潛水俱樂部亦不能證明被告丙○○有何違反相關法律規定，且被告國泰公司並未參與原告間之和解協議，不受該協議書拘束。被告國泰公司至今未收到原告潛水俱樂部提供之理賠申請文件（包含理賠申請書、死亡證明書、被保險人除戶戶籍謄本，及受益人身份證明文件），被告國泰公司既然未收到任何理賠申請，當然無從以書面向原告潛水俱樂部表示拒絕理賠，另若海域險保險契約不成立，本質上即無保險法第34條規定之適用，原告潛水俱樂部主張依保險法第34條計算1分遲延利息無理由，且原告潛水俱樂部並未提出曾向被告國泰公司進行催告之證明，故原告潛水俱樂部主張自111年7月25日起算遲延利息，亦非合理。原告潛水俱樂部身為要保人，於投保過程亦顯然與有過失，至少需負擔50%以上與有過失之責等語，資為抗辯。
　㈡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被告丙○○則以：
　㈠原告潛水俱樂部向被告國泰公司投保海域險之標準作業流程為原告潛水俱樂部會確認、蒐集俱樂部潛水顧客之個人資料，並製作被保險人名單之Excel檔案，以電子信件方式說明保險日期與保險日數，並將前開Excel檔案寄給業務員即被告丙○○，同時也會填寫副本收件人予訴外人丁主任，以對海域險投保作業進行管理與多重確認，應同步在原告潛水俱樂部、被告丙○○、丁主任均加入的專門管理投保海域險作業之名為「海洋樂國泰人壽」之Line群組中（下稱系爭Line群組）通知已將被保險人名單之Excel檔案寄出，被告丙○○於收到Excel檔案後，將要保文件轉送至受理服務中心辦理，該受理服務中心的受理時間為上午9點12點、下午1點至5點，需預留足夠的跑件作業時間，始可能確保完成送件，如逾時或壓線提供將無法協助處理，兩造合作之初，原告潛水俱樂部即已授權用印，並無私刻、偽蓋等情。
　㈡依原告潛水俱樂部之帶客潛水活動契約、發展觀光條例第36條及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第10條之規定，原告潛水俱樂部應擔任要保單位並為其潛水顧客投保相關保險，以轉嫁參加海域活動遭受意外或特定事故之風險，是原告潛水俱樂部乃係負為潛水顧客投保海域險責任之人，本件係因原告潛水俱樂部便宜行事，於111年7月8日雖經被告丙○○提醒最晚送件時間且須預留作業時間，原告潛水俱樂部仍於當日晚上16時53分時將包含7月9日至7月11日共三個投保日期之被保險人名單Excel檔案傳送至原告潛水俱樂部與被告丙○○間的Line私人聊天室中，倉促之際，原告潛水俱樂部並未告知投保日期、險種、亦未說明所傳送之Excel檔中共包含三個不同投保日期之工作表，亦未提供足夠跑件作業時間，未依過往慣例透過電子信件傳送Excel檔案，未在系爭Line群組通知此事，才導致無法開啟前開管理與雙重確認，才會發生本件未將被保險人名單轉送投保之事，被告丙○○並無過失。
　㈢另原告潛水俱樂部於111年7月7日晚上16時38分在系爭Line群組表示：「@明杰保險寄了麻煩你」，此保險係指投保日期為111年7月8日之兩件海域險；原告潛水俱樂部於111年7月8日凌晨1時20分補寄一份起保日期為000年0月0日下午之海域險加保名單Excel檔案，並在系爭Line群組表示:「抱歉明早下水~怕忘記~有再補寄一份明天下午的名單~感謝」，該名單係指111年7月8日臨時增加投保，原告潛水俱樂部主張其於111年7月8日晚上17時10分以電子信件寄出的要保資料係欲投保旅平險，並非海域險，上開均與本件爭議無關。111年7月11日錄音檔僅為事實釐清或協商階段之陳述，不能拘束兩造，亦非坦承為被告丙○○之個人疏失，訴外人吳歡與丙○○之投保模式與本件不同亦無關。
　㈣原告潛水俱樂部才是應對其顧客產生之損害負過失責任之人，而非被告丙○○，原告潛水俱樂部主張被告丙○○應與被告國泰公司負侵權行為之連帶責任，並無理由。另依系爭協議書第1條第1項前段約定，須待原告潛水俱樂部與訴外人陳子漢已連帶給付300萬元予原告乙○○與丁○○完畢後，基於本保險得行使之權利才會讓予由原告潛水俱樂部行使。原告潛水俱樂部尚未履行完畢300萬元之連帶給付義務，故依協議書第1條第2項前段約定，應尚未發生任何債權轉讓之效果，原告潛水俱樂部並非適格之請求權人。又原告潛水俱樂部對被告丙○○主張之請求權基礎為侵權行為，並非系爭協議書第1條第2項前段所稱「基於本保險得行使之權利」，是原告潛水俱樂部備位請求被告丙○○應與被告國泰公司連帶給付250萬元，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㈤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經查：
　㈠原告先位之訴依海域險保單條款第13條約定請求被告國泰公司應給付原告關於黃柏舜死亡保險金共300萬元等語，惟為被告國泰公司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⒈依原告潛水俱樂部與被告丙○○間之Line對話紀錄，原告潛水俱樂部係於111年7月7日上午9時34分表示：「晚一點會有週五的保險」、「＠明杰麻煩了」，再於同日下午4時38分陳述：「＠明杰保險寄了」、「麻煩你」，復於同日下午4時39分陳稱：「明天我再給你週六日一的保險」，被告丙○○則回復：「好」，嗣於000年0月0日下午4時53分原告潛水俱樂部再傳送「00000000.xlsx」檔案，並表示「我還是有少人」、「但是沒關係」（見本院卷第31至33頁），又依原告潛水俱樂部提出「00000000.xlsx」檔案內容，記載投保海域險顧客名單即被保險人資料包含110年7月9日11人、7月10日2人、7月11日3人之姓名、生日、身分證字號、性別等個人資料，其中並有黃柏舜之個人資料（見本院卷第37至39頁），被告丙○○亦自承7月9日之被保險人亦在此檔案中(見本院卷第190頁)，足見原告潛水俱樂部係於000年0月0日下午4時53分始將111年7月9日至7月11日投保海域險之顧客名單傳送予被告丙○○。惟系爭事故發生後，被告國泰公司於000年0月0日下午1時52分僅傳送已承保111年7月11日之海域險，亦有被告國泰公司LINE通知、保單、投保名冊可參（見本院卷第41至43頁），足見被告國泰公司僅對原告潛水俱樂部111年7月11日海域險之要保為承諾之意思表示，被告丙○○亦自承於系爭事故發生前尚未將原告潛水俱樂部為被保險人黃柏舜投保海域險資料交付被告國泰公司受理要保文件之服務中心，兩造復不爭執被告國泰公司復未就黃柏舜部分之投保如以前投保之海域險保險案件為承保之簡訊通知，則原告潛水俱樂部就被保險人黃柏舜投保海域險之要保意思表示尚未到達被告國泰公司，亦未經被告國泰公司為承諾之意思表示，原告潛水俱樂部與被告國泰公司就被保險人黃柏舜部分投保海域險之要保及承保意思表示尚未合致，此部分之海域險保險契約自未成立生效。
　⒉原告雖主張因被告丙○○之過失，依民法第224條規定原告潛水俱樂部與被告國泰公司就黃柏舜部分之海域險保險契約應已成立等語，惟查，被告丙○○固有登錄產險業務員在被告國泰公司名下，此有被告國泰公司提出之登錄資料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91頁），惟被告丙○○係屬招攬保險業務人員，並非被告國泰公司有權為承保意思表示之人員，縱被告丙○○有原告所稱未將原告潛水俱樂部投保海域險關於黃柏舜之要保資料交付被告國泰公司有權決定是否承保人員而有過失，亦無從認定原告潛水俱樂部與被告國泰公司就黃柏舜部分已成立海域險保險契約，且本院亦認定被告丙○○並無故意或過失（見下㈡部分說明），原告上開主張，並非可取。
　⒊是以，原告先位之訴，請求被告國泰公司給付原告乙○○及丁○○50萬元，及自111年7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之利息，暨請求被告國泰公司給付原告潛水俱樂部250萬元，及自111年7月25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之利息，均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㈡原告備位之訴主張被告丙○○因故意或過失未將黃柏舜之海域險要保資料轉送被告國泰公司為承保與否之意思表示，並偽造原告潛水俱樂部印章及簽名，有違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5條第1項、第3項、第4項、第19條第1項第1款、第16款、第17款等保護他人之法律，並不法及背於善良風俗致損害原告，應依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5條第1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被告國泰公司應依民法第188條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等語。然查：
　⒈按業務員經授權從事保險招攬之行為，視為該所屬公司授權
　　範圍之行為，所屬公司對其登錄之業務員應嚴加管理並就其
　　業務員招攬行為所生之損害依法負連帶責任。業務員同時登
　　錄為財產保險及人身保險業務員者，其分別登錄之所屬公司
　　應依法負連帶責任。前項授權，應以書面為之，並載明於其
　　登錄證上。第一項所稱保險招攬之行為，係指業務員從事下
　　列之行為：⒈解釋保險商品內容及保單條款。⒉說明填寫要
　　保書注意事項。⒊轉送要保文件及保險單。⒋其他經所屬公
　　司授權從事保險招攬之行為。業務員從事前項所稱保險招攬
　　之行為，應取得要保人及被保險人親簽之投保相關文件；業
　　務員招攬涉及人身保險之商品者，應親晤要保人及被保險人
　　。但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業務員應於所招攬之要
　　保書上親自簽名並記載其登錄字號。但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
　　不在此限，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5條固定有明文。惟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5條第1項係規定保險業務員經授權從事保險招攬之行為所生損害，所屬保險公司應依民法、保險法等實體法規定負連帶責任，故該條項規定並非請求權基礎，主張因保險業務員從事保險招攬之行為因此受有損害者，自應依民法、保險法等實體法規定向保險業務員及所屬公司請求賠償，先予敘明。
　⒉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而民法第184 條關於侵權行為保護之法益，除有同條第1 項後段、第2 項所列情形，原則上限於既存法律體系所明認之權利（絕對權），不及於權利以外通常不具社會公開性、外顯性之利益（純粹經濟上損失或純粹財產上損害），以維民事責任體系之分際，合理界定侵權責任之範圍，形成社會生活個人行動自由及權益平衡保護之秩序（最高法院55年度台上字第2053號、103年度台上字第178號、106年度台上字第1895號裁判意旨參照）。申言之，財產利益之侵害，倘該經濟上之損失為「純粹」的，未與其他人格權或物權等絕對權侵害相結合，即非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規定保護之客體（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845號判決、104年度台上字第1577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核，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應負侵權行為連帶損害賠償責任，所據主張之損害乃金錢損失，屬受有純粹經濟上損失或純粹財產上損害之情形，非有何等人格權或物權等絕對權之權利侵害，茲與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所定「權利侵害」要件顯有未符，原告自難依該條、項、段之規定，請求被告負賠償責任。
　⒊況依原告主張之原因事實，原告並未舉證證明被告丙○○係故意不轉送111年7月9日海域險要保文件，則被告丙○○未轉送黃柏舜要保文件顯不構成故意侵權行為。而按因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過失之有無，應以是否違反注意義務為斷，且行為人尚須具備違法性，並不法行為損害間具有因果關係，而是否構成侵權行為規定之「不法」，應就整體法秩序之價值觀予以評價。查：
　⑴綜觀保險法及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並無關於業務員轉送要保文件時間限制之規範。
　⑵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9條規定業務員有以下行為，即：①就影響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權益之事項為不實之說明或不為說明、②唆使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保險人為不告知或不實之告知；或明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不告知或為不實之告知而故意隱匿、③妨害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為告知、④對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以錯價、放佣或其他不當折減保險費之方法為招攬、⑤對要保人、被保險人或第三人以誇大不實之宣傳、廣告或其他不當之方法為招攬、⑥未經所屬公司同意而招聘人員、⑦代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簽章、或未經其同意或授權填寫有關保險契約文件、⑧以威脅、利誘、隱匿、欺騙等不當之方法或不實之說明慫恿要保人終止有效契約而投保新契約致使要保人受損害、⑨未經授權而代收保險費或經授權代收保險費而挪用、侵占所收保險費或代收保險費未依規定交付保險業開發之正式收據、⑩以登錄證供他人使用或使用他人登錄證、⑪招攬或推介未經主管機關核准或備查之保險業務或其他金融商品、⑫為未經主管機關核准經營保險業務之法人或個人招攬保險、⑬以誇大不實之方式就不同保險契約內容，或與銀行存款及其他金融商品作不當之比較、⑭散播不實言論或文宣，擾亂金融秩序、⑮挪用款項或代要保人保管保險單及印鑑、⑯違反第9條(未辦妥業務員登錄證)、第11條第2項(未通過特別測驗)、第14條第1項(未專為所屬公司從事保險招攬)、第15條第4項(未取得要保人及被保險人親簽之投保相關文件)、第5項(保險業務員未於要保書上親自簽名並記載登錄字號)或第16條(招攬所用文書、廣告、簡介、商品說明書及建議書未標明所屬公司之名稱及假借其他名義、方式為保險招攬、使用文宣等文書之內容與保險業報經主管機關審查通過之保險單條款、費率及要保書不相符或未經所屬公司核可同意使用，或內容未符合主管機機關訂定之資訊揭露規範)規定、⑰其他利用其業務員身分從事業務上不當行為，保險業務員行為時所屬公司除有犯罪嫌疑應依法移送偵辦外，並應按情節輕重，予以業務員3個月以上1年以下停止招攬行為處分，該17款規定內容亦無就保險業務員轉交要保文件部分特別規範保險業務員有何注意義務。
　⑶原告潛水俱樂部於000年0月0日下午4時53分始以Line通訊軟體傳送海域險之被保險人名單，並於下午4時57分才撥打Line電話予被告丙○○，被告丙○○亦陳述原告潛水俱樂部於下午4時53分傳送檔案其並未立即讀取等語（見本院卷第302頁），又被告國泰公司受理要保文件之服務中心受理時間為早上9時至12時及下午1時至5時，此有被告丙○○提出之服務中心照片可參（見本院卷第227頁），被告丙○○復陳稱服務中心周末不能送件，星期五111年7月8日係最後送件時間等語（見本院卷第361頁）。又依被告丙○○與原告潛水俱樂部於Line群組之對話內容，原告潛水俱樂部詢問：「請問5點來得及嗎」，被告丙○○已回稱：「不行五點服務中心就拉鐵門了」、「4.58、59分就不讓我們進去交東西了」（見本院卷第235頁），足見原告潛水俱樂部於要保前已知悉被告丙○○收取原告潛水俱樂海域險之投保日期、被保險人名單等資料後，仍須於終止受理期限前將要保文件轉送被告國泰公司服務中心，始完成要保之程序，則原告潛水俱樂部於000年0月0日下午4時53分以一檔案傳送111年7月9日至11日共3日之被保險人名單，距被告國泰公司服務中心受理收件終止時間即當日下午5時僅餘7分鐘，被告丙○○亦未立即點開閱覽原告潛水俱樂部傳送之檔案，待000年0月0日下午4時57分原告潛水俱樂部始以Line電話告知被告丙○○，斯時距下午5時僅餘3分鐘，且原告潛水俱樂部傳送文件檔案亦非僅111年7月9日單日之被保險人名單，足見原告潛水俱樂部顯未提供適當合理之時間予被告丙○○確認原告檔案內容包含111年7月9日之要保文件並轉送予被告國泰公司之服務中心，自難認被告丙○○未及將被保險人黄柏舜之要保資料轉送被告國泰公司有注意義務違反之過失，或屬不法行為。　
　⑷原告雖主張依原告潛水俱樂部與被告丙○○之向來慣例，只要原告潛水俱樂部於下午5時前將被保險人名冊提供予被告丙○○申辦即成立海域險保險契約，且000年0月0日下午4時57分致電被告丙○○告知已提供7月9日至7月11日海域險被保險人名單並提醒7月9日人數較多請優先處理，至其餘工作人員與旅客可投保旅平險再提供電子郵件，而由被111年7月11日海域險成立之事實可知悉被告丙○○於000年0月0日下午4時53分收到111年7月9日至7月11日之海域險被保險人名單時，絕非不及投保海域險，又倘被告丙○○於當時曾告知不及投保域險，原告潛水俱樂部可轉而投保並無投保時間限制之旅平險或取消111年7月9日當日活動，最後黃柏舜家屬未獲死亡理賠金，自屬被告丙○○招攬保險所生損害等語，惟查，被告丙○○已否認於000年0月0日下午4時57分之Line電話通話時原告潛水俱樂部曾告知被告丙○○投保日期為111年7月9日且人數較多，讓被告丙○○優先處理等語（見本院卷第359頁），且衡之常情，倘被告丙○○知悉除已轉送件之111年7月11日要保資料外，尚有111年7月9日及7月10日兩日之被保險人名冊未能及時投保海域險，依被告丙○○與原告潛水俱樂部之前有多次投保海域險之商業往來經驗，被告丙○○應不可能不告知原告潛水俱樂部，故被告丙○○抗辯不知尚有111年7月9日及7月10日兩日海域險之要保資料，尚屬可取。又被告丙○○固有於111年7月8日將111年7月11日之海域險要保資料轉送被告國泰公司服務中心，然如前述，原告潛水俱樂部傳送111年7月9日至11日欲投保海域險之要保資料予被告丙○○時間距被告國泰公司終止受理要保文件時間僅餘數分鐘，被告丙○○尚無法於終止受理前有充足時間去確認投保之日期或被保險人名單有無缺漏，再審之保險契約係由要保人向保險人為要保之意思表示，保險業務員雖因招攬保險業務而於收受要保文件後轉送予保險人，然是否承保猶須由保險人衡量決定，並非保險業務員收件後或完成送件後保險契約即當然成立，保險業務員亦非為要保人處理事務之受僱人或受任人，而兩造均不爭執倘海域險或旅平險保險契約成立，被告國泰公司會傳送已同意承保之通知予原告潛水俱樂部，並有原告提出之簡訊通知可參（見本院卷第41頁），故被告丙○○有無可能於被告國泰公司停止受理要保文件前數分鐘內及時完成111年7月9日至11日海域險要保文件之送件，或被告國泰公司是否於原告潛水俱樂部欲投保之海域險日期從事海域活動前已同意承保，於被告國泰公司尚未通知原告潛水俱樂部已成立海域險保險契約前，本即屬原告潛水俱樂部應自行向被告國泰公司或被告丙○○詢問確認之事，且於被告國泰公司未通知海域險保險契約已成立前，原即有未及送件或被告國泰公司不同意承保而未成立海域險保險契約之風險，原告潛水俱樂部本即可預見有未成立海域險保險契約可能而應自行考量是否仍要為從事海域活動或改投保其他保險，自無從以被告丙○○未能於被告國泰公司停止收受要保文件前之數分鐘內辨識確認尚有111年7月9日之要保資料，及因被告丙○○未知有該日要保資料而未通知原告潛水俱樂部未將該日要保文件送件，而謂被告丙○○未轉送被保險人黃柏舜要保文件有注意義務違反之過失或屬不法行為。至於原告提出111年7月11日之對話紀錄及光碟（見本院卷第395至401頁），參與談話者並無被告丙○○，且目的係在商討如何解決本件紛爭，自無從以他人於該對話中部分表達個人意見或想法之措詞，推斷被告丙○○未轉送關於被保險人黃柏舜之要保資料有過失或屬不法行為，是以原告上開主張，尚非可採。
　⑸另原告一再爭執被告丙○○有偽造原告潛水俱樂部印章、簽名之行為，惟本件原告所主張之損害為無法領取保險給付，其原因係因被告丙○○未轉送被保險人黃柏舜之要保文件予被告國泰公司，致原告潛水俱樂部與被告國泰公司間未成立黃柏舜部分海域險保險契約，與被告丙○○有無偽造原告潛水俱樂部印章、簽名實屬無涉，難認原告主張受有無法取得保險給付之損害與所主張被告丙○○偽造印章、簽名行為二者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存在，原告據此而謂被告丙○○應負侵權行為賠償責任，亦非足採。　　
　⒋再按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負損害賠償責任，為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後段所明定。該侵權行為類型之構成要件，須行為人主觀上有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為方法、手段，以達加損害於他人之目的，即行為人對加損害於他人，須有主觀上之故意，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1789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所謂「背於善良風俗」，係指違反保護個人法益之法規，或廣泛悖反規律社會生活之根本原理之公序良俗者而言（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327號判決論旨參照）。如上所述，被告丙○○係於000年0月0日下午4時53分始收到原告潛水俱樂部傳送包含111年7月9日至11日之海域險要保文件，原告潛水俱樂部並未給予被告丙○○適當時間確認檔案內容並轉送要保文件予被告國泰公司，致被告丙○○因於短短數分鐘內無法及時辨識確認原告潛水俱樂部傳送檔案內容，始未轉送111年7月9日海域險之要保文件予被告國泰公司，且被告丙○○不知尚有111年7月9日海域險要保文件，而111年7月9日海域險要保文件有無送件完成或海域險保險契約是否已成立，亦屬原告潛水俱樂部應自行向被告丙○○或國泰公司詢問確認事項，自難認被告丙○○未及轉送被保險人黃柏舜海域險要保文件之行為係故意悖反規律社會之公序良俗。又原告所受無法獲取保險金給付之損害與所主張被告丙○○偽造原告潛水俱樂部印章、簽名行為二者間無相當因果關係存在，是以，原告主張被告丙○○有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致原告受有損害之侵權行為，尚乏所據。
　⒌原告另主張被告丙○○未將被保險人黃柏舜要保文件轉送被告國泰公司及偽造原告潛水俱樂部印章、簽名行為，有違反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5條第1項、第3項、第4項、第19條第1項第1款、第16款、第17款等保護他人之法律，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等語，惟查：
　⑴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係依保險法第177條規定為保險業務員之資格取得、登錄、教育訓練、懲處及其他應遵行事項而訂定，規定保險業務員行為規範、違反義務應予處罰之構成要件與法律效果，乃立基於對保險業者及保險業務員之行政上管理考量，並非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稱保護他人之法律。
　⑵又觀諸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5條第1項、第3項、第4項、第19條第1項第1款、第16款、第17款規定內容，並非規範保險業務員未轉送件之時間限制或違反之法律效果，被告丙○○未轉送被保險人黃柏舜之要保資料情節亦不該當上開條項規定之構成要件，尚難認被告丙○○未轉送被保險人黃柏舜之要保文件違反上開規定。
　⑶至於原告主張被告丙○○偽造印章、簽名情節，如前所述，與原告未能向被告國泰公司請求給付保險金之損害，二者間並無相當因果關係，被告丙○○自不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⒍綜上，原告依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5條第1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丙○○賠償損害，洵屬無據，不應准許，被告國泰公司自亦無庸依民法第188條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從而，原告備位之訴請求被告國泰公司及丙○○連帶給付原告乙○○及丁○○50萬元，及自111年7月25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之利息，暨請求被告國泰公司及丙○○連帶給付原告潛水俱樂部250萬元，及自111年7月25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之利息，均屬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從而，原告先位之訴依海域險保單條款第13條約定，請求被告國泰公司給付原告乙○○及丁○○50萬元及利息，及被告國泰公司給付原告潛水俱樂部250萬元及利息，暨備位之訴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及第188條、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5條規定，請求被告國泰公司及丙○○連帶給付原告乙○○及丁○○50萬元及利息，暨請求被告國泰公司及丙○○連帶給付原告潛水俱樂部250萬元及利息，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已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引用，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原告先位及備位之訴均為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但書，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2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鄭佾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2　　日
                                書記官　鄭汶晏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保險字第12號
原      告  黃百陸  

            毛素貞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依蓉律師
共      同
複代理  人  毛順毅律師
原      告  余孟怡即海洋樂潛水俱樂部

訴訟代理人  張菀萱律師
複代理  人  黃筱涵律師
被      告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鎮球  
訴訟代理人  陳祈嘉律師
被      告  李明杰  
訴訟代理人  初泓陞律師
            李筱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15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乙○○、丁○○負擔六分之一，餘由原告甲○○○○○○○○
○○○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經被告
    同意或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
    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1款、第2款、
    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原告起訴依海域活動綜合保險（下稱
    海域險）保單條款第13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
    及第188條規定請求，並聲明：「一、先位聲明：㈠被告國泰
    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公司）應給付原告乙
    ○○及丁○○新臺幣（下同）200萬元，及自民國111年7月25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1分之利息。㈡被告國泰公司應給付原
    告甲○○○○○○○○○○○（下稱潛水俱樂部）100萬元，及自111年7
    月25日至清償日止，按年利1分之利息；二、備位聲明：㈠被
    告國泰公司及丙○○應連帶給付原告乙○○及丁○○200萬元，及
    自111年7月25日至清償日止，按年利1分之利息。㈡被告國泰
    公司及丙○○應連帶給付原告潛水俱樂部100萬元，及自111年
    7月25日至清償日止，按年利1分之利息」，後原告以民事變
    更訴之聲明暨準備（四）狀變更聲明為：「一、先位聲明：
    ㈠被告國泰公司應給付原告乙○○及丁○○50萬元，及自111年7
    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之利息。㈡被告國泰公
    司應給付原告潛水俱樂部250萬元，及自111年7月25日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二、備位聲明：㈠被告國泰公司及丙○○應連帶給付原告
    乙○○及丁○○50萬元，及自111年7月25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10%之利息。㈡被告國泰公司及丙○○應連帶給付原告潛水
    俱樂部250萬元，及自111年7月25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10%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第
    461至462頁），並追加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為請求權基礎
    ，被告已陳述對追加、變更程序不爭執（見本院卷第475頁
    ），且變更、追加前後主張之基礎事實同一，亦屬擴張及縮
    減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開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潛水俱樂部於經營潛水活動期間透過被告國泰公司業務
    員即被告丙○○，為參加潛水活動之顧客投保海域險，由原告
    潛水俱樂部作為要保人，參加潛水活動之顧客作為被保險人
    ，保險金額為死亡及失能保險金每人300萬元、實支實付醫
    療保險金每人30萬元，依過往慣例，原告潛水俱樂部只要將
    被保險人名單之Excel檔案，包含被保險人資料、保險金額
    、保險日期與時間於規定時間內傳送予被告丙○○，海域險保
    險契約即會成立，然被告丙○○因其疏失未將原告潛水俱樂部
    111年7月9日之顧客訴外人黃柏舜投保海域險，並未表明來
    不及投保，於當日亦坦承個人有疏失，顯為保險業務員執行
    保險招攬職務之過失行為，致黃柏舜於111年7月9日參與潛
    水活動意外身故（下稱系爭事故），遭被告國泰公司拒絕理
    賠死亡保險金300萬元，原告潛水俱樂部先與黃柏舜家屬即
    原告乙○○與丁○○就保險部分達成和解協議並簽有協議書（下
    稱系爭協議書），由原告潛水俱樂部分期給付300萬元款項
    並出面處理保險爭議，原告潛水俱樂部業已給付其中250萬
    元款項。海域險依過往投保慣例應成立，依民法第224條規
    定，被告國泰公司應就其業務員即被告丙○○就債務履行上之
    故意或過失，負起同一責任，另依保險法第34條規定，被告
    國泰公司因自己之過失致未能於111年7月25日前給付300萬
    元保險金，於111年7月25日向後起算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
    遲延利息。爰依海域險保單條款第13條約定，先位請求被告
    國泰公司給付原告乙○○及丁○○50萬元，及被告國泰公司給付
    原告潛水俱樂部250萬元。又如認海域險契約不成立，被告
    丙○○存有簡化投保流程、漏未投保海域險、未告知不及投保
    致未能改保旅平險等嚴重疏失，並以私刻印章與偽造被保險
    人簽名之行為，致原告潛水俱樂部相信於前一天下午5點前
    或活動開始前提供被保險人基本資料即可成立海域險或旅平
    險，違反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5條第1項、第3項、第4項
    、第19條第1項第1款、第16款、第17款規定，自符合保險業
    務員管理規則第15條屬被告丙○○因業務員招攬行為所生之損
    害，渠等不法行為侵害黃柏舜家屬取得死亡理賠金之權利，
    並有違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之保護他人之法律，依民法第18
    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88條、保險業務員管理規
    則第15條第1項規定，被告丙○○與國泰公司就損害應負擔連
    帶責任，故原告備位請求被告國泰公司及丙○○應連帶給付原
    告乙○○及丁○○50萬元，及被告國泰公司及丙○○應連帶給付原
    告潛水俱樂部250萬元等語。
　㈡並聲明：
　⒈先位聲明：⑴被告國泰公司應給付原告乙○○及丁○○50萬元，及
    自111年7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之利息。⑵被
    告國泰公司應給付原告潛水俱樂部250萬元，及自111年7月2
    5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之利息。⑶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假執行。
　⒉備位聲明：⑴被告國泰公司及丙○○應連帶給付原告乙○○及丁○○
    50萬元，及自111年7月25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之
    利息。⑵被告國泰公司及丙○○應連帶給付原告潛水俱樂部250
    萬元，及自111年7月25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之利
    息。⑶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國泰公司則以：
　㈠被告國泰公司自始未收到111年7月9日之投保資料，並無承諾
    承保，與原告潛水俱樂部不生任何保險契約關係，原告潛水
    俱樂部不得依保險契約請求被告國泰公司給付保險金，依保
    險法第105條第1項，及第135條準用第105條第1項規定，原
    告潛水俱樂部為黃柏舜投保之方式為以Line提出投保名冊，
    黃柏舜並未填寫要保書，原告潛水俱樂部至今未繳納保險費
    ，依保險法第21條、保險法施行細則第4條規定，本件保險
    契約未生效。又被告國泰公司否認原告潛水俱樂部所提出之
    Line通訊軟體對話截圖及Excel附件之形式真正，且Excel附
    件名稱為「00000000-00」與黃柏舜從事潛水活動之日期111
    年7月9日不符。被告丙○○係訴外人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國泰人壽公司）展業新店通訊處所屬之保險業務員
    ，使用國泰人壽公司的電子郵件信箱與原告潛水俱樂部進行
    聯繫，外觀上非執行被告國泰公司之職務，雖有登錄在被告
    國泰公司但僅有保險承攬關係，並無雇用關係而無指揮監督
    之權，被告國泰公司亦未為被告丙○○投保勞健保，是本件與
    被告國泰公司無涉。另本件難認被告丙○○招攬上有過失，亦
    無違反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9條規定，投保失敗係因原告潛水
    俱樂部壓線投保所致，原告潛水俱樂部亦不能證明被告丙○○
    有何違反相關法律規定，且被告國泰公司並未參與原告間之
    和解協議，不受該協議書拘束。被告國泰公司至今未收到原
    告潛水俱樂部提供之理賠申請文件（包含理賠申請書、死亡
    證明書、被保險人除戶戶籍謄本，及受益人身份證明文件）
    ，被告國泰公司既然未收到任何理賠申請，當然無從以書面
    向原告潛水俱樂部表示拒絕理賠，另若海域險保險契約不成
    立，本質上即無保險法第34條規定之適用，原告潛水俱樂部
    主張依保險法第34條計算1分遲延利息無理由，且原告潛水
    俱樂部並未提出曾向被告國泰公司進行催告之證明，故原告
    潛水俱樂部主張自111年7月25日起算遲延利息，亦非合理。
    原告潛水俱樂部身為要保人，於投保過程亦顯然與有過失，
    至少需負擔50%以上與有過失之責等語，資為抗辯。
　㈡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被告丙○○則以：
　㈠原告潛水俱樂部向被告國泰公司投保海域險之標準作業流程
    為原告潛水俱樂部會確認、蒐集俱樂部潛水顧客之個人資料
    ，並製作被保險人名單之Excel檔案，以電子信件方式說明
    保險日期與保險日數，並將前開Excel檔案寄給業務員即被
    告丙○○，同時也會填寫副本收件人予訴外人丁主任，以對海
    域險投保作業進行管理與多重確認，應同步在原告潛水俱樂
    部、被告丙○○、丁主任均加入的專門管理投保海域險作業之
    名為「海洋樂國泰人壽」之Line群組中（下稱系爭Line群組
    ）通知已將被保險人名單之Excel檔案寄出，被告丙○○於收
    到Excel檔案後，將要保文件轉送至受理服務中心辦理，該
    受理服務中心的受理時間為上午9點12點、下午1點至5點，
    需預留足夠的跑件作業時間，始可能確保完成送件，如逾時
    或壓線提供將無法協助處理，兩造合作之初，原告潛水俱樂
    部即已授權用印，並無私刻、偽蓋等情。
　㈡依原告潛水俱樂部之帶客潛水活動契約、發展觀光條例第36
    條及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第10條之規定，原告潛水俱樂部
    應擔任要保單位並為其潛水顧客投保相關保險，以轉嫁參加
    海域活動遭受意外或特定事故之風險，是原告潛水俱樂部乃
    係負為潛水顧客投保海域險責任之人，本件係因原告潛水俱
    樂部便宜行事，於111年7月8日雖經被告丙○○提醒最晚送件
    時間且須預留作業時間，原告潛水俱樂部仍於當日晚上16時
    53分時將包含7月9日至7月11日共三個投保日期之被保險人
    名單Excel檔案傳送至原告潛水俱樂部與被告丙○○間的Line
    私人聊天室中，倉促之際，原告潛水俱樂部並未告知投保日
    期、險種、亦未說明所傳送之Excel檔中共包含三個不同投
    保日期之工作表，亦未提供足夠跑件作業時間，未依過往慣
    例透過電子信件傳送Excel檔案，未在系爭Line群組通知此
    事，才導致無法開啟前開管理與雙重確認，才會發生本件未
    將被保險人名單轉送投保之事，被告丙○○並無過失。
　㈢另原告潛水俱樂部於111年7月7日晚上16時38分在系爭Line群
    組表示：「@明杰保險寄了麻煩你」，此保險係指投保日期
    為111年7月8日之兩件海域險；原告潛水俱樂部於111年7月8
    日凌晨1時20分補寄一份起保日期為000年0月0日下午之海域
    險加保名單Excel檔案，並在系爭Line群組表示:「抱歉明早
    下水~怕忘記~有再補寄一份明天下午的名單~感謝」，該名
    單係指111年7月8日臨時增加投保，原告潛水俱樂部主張其
    於111年7月8日晚上17時10分以電子信件寄出的要保資料係
    欲投保旅平險，並非海域險，上開均與本件爭議無關。111
    年7月11日錄音檔僅為事實釐清或協商階段之陳述，不能拘
    束兩造，亦非坦承為被告丙○○之個人疏失，訴外人吳歡與丙
    ○○之投保模式與本件不同亦無關。
　㈣原告潛水俱樂部才是應對其顧客產生之損害負過失責任之人
    ，而非被告丙○○，原告潛水俱樂部主張被告丙○○應與被告國
    泰公司負侵權行為之連帶責任，並無理由。另依系爭協議書
    第1條第1項前段約定，須待原告潛水俱樂部與訴外人陳子漢
    已連帶給付300萬元予原告乙○○與丁○○完畢後，基於本保險
    得行使之權利才會讓予由原告潛水俱樂部行使。原告潛水俱
    樂部尚未履行完畢300萬元之連帶給付義務，故依協議書第1
    條第2項前段約定，應尚未發生任何債權轉讓之效果，原告
    潛水俱樂部並非適格之請求權人。又原告潛水俱樂部對被告
    丙○○主張之請求權基礎為侵權行為，並非系爭協議書第1條
    第2項前段所稱「基於本保險得行使之權利」，是原告潛水
    俱樂部備位請求被告丙○○應與被告國泰公司連帶給付250萬
    元，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㈤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經查：
　㈠原告先位之訴依海域險保單條款第13條約定請求被告國泰公
    司應給付原告關於黃柏舜死亡保險金共300萬元等語，惟為
    被告國泰公司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⒈依原告潛水俱樂部與被告丙○○間之Line對話紀錄，原告潛水
    俱樂部係於111年7月7日上午9時34分表示：「晚一點會有週
    五的保險」、「＠明杰麻煩了」，再於同日下午4時38分陳述
    ：「＠明杰保險寄了」、「麻煩你」，復於同日下午4時39分
    陳稱：「明天我再給你週六日一的保險」，被告丙○○則回復
    ：「好」，嗣於000年0月0日下午4時53分原告潛水俱樂部再
    傳送「00000000.xlsx」檔案，並表示「我還是有少人」、
    「但是沒關係」（見本院卷第31至33頁），又依原告潛水俱
    樂部提出「00000000.xlsx」檔案內容，記載投保海域險顧
    客名單即被保險人資料包含110年7月9日11人、7月10日2人
    、7月11日3人之姓名、生日、身分證字號、性別等個人資料
    ，其中並有黃柏舜之個人資料（見本院卷第37至39頁），被
    告丙○○亦自承7月9日之被保險人亦在此檔案中(見本院卷第1
    90頁)，足見原告潛水俱樂部係於000年0月0日下午4時53分
    始將111年7月9日至7月11日投保海域險之顧客名單傳送予被
    告丙○○。惟系爭事故發生後，被告國泰公司於000年0月0日
    下午1時52分僅傳送已承保111年7月11日之海域險，亦有被
    告國泰公司LINE通知、保單、投保名冊可參（見本院卷第41
    至43頁），足見被告國泰公司僅對原告潛水俱樂部111年7月
    11日海域險之要保為承諾之意思表示，被告丙○○亦自承於系
    爭事故發生前尚未將原告潛水俱樂部為被保險人黃柏舜投保
    海域險資料交付被告國泰公司受理要保文件之服務中心，兩
    造復不爭執被告國泰公司復未就黃柏舜部分之投保如以前投
    保之海域險保險案件為承保之簡訊通知，則原告潛水俱樂部
    就被保險人黃柏舜投保海域險之要保意思表示尚未到達被告
    國泰公司，亦未經被告國泰公司為承諾之意思表示，原告潛
    水俱樂部與被告國泰公司就被保險人黃柏舜部分投保海域險
    之要保及承保意思表示尚未合致，此部分之海域險保險契約
    自未成立生效。
　⒉原告雖主張因被告丙○○之過失，依民法第224條規定原告潛水
    俱樂部與被告國泰公司就黃柏舜部分之海域險保險契約應已
    成立等語，惟查，被告丙○○固有登錄產險業務員在被告國泰
    公司名下，此有被告國泰公司提出之登錄資料在卷可參（見
    本院卷第291頁），惟被告丙○○係屬招攬保險業務人員，並
    非被告國泰公司有權為承保意思表示之人員，縱被告丙○○有
    原告所稱未將原告潛水俱樂部投保海域險關於黃柏舜之要保
    資料交付被告國泰公司有權決定是否承保人員而有過失，亦
    無從認定原告潛水俱樂部與被告國泰公司就黃柏舜部分已成
    立海域險保險契約，且本院亦認定被告丙○○並無故意或過失
    （見下㈡部分說明），原告上開主張，並非可取。
　⒊是以，原告先位之訴，請求被告國泰公司給付原告乙○○及丁○
    ○50萬元，及自111年7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
    之利息，暨請求被告國泰公司給付原告潛水俱樂部250萬元
    ，及自111年7月25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之利息，
    均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㈡原告備位之訴主張被告丙○○因故意或過失未將黃柏舜之海域
    險要保資料轉送被告國泰公司為承保與否之意思表示，並偽
    造原告潛水俱樂部印章及簽名，有違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
    15條第1項、第3項、第4項、第19條第1項第1款、第16款、
    第17款等保護他人之法律，並不法及背於善良風俗致損害原
    告，應依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5條第1項、民法第184條第
    1項前段、後段、第2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被告國泰公司
    應依民法第188條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等語。然查：
　⒈按業務員經授權從事保險招攬之行為，視為該所屬公司授權
　　範圍之行為，所屬公司對其登錄之業務員應嚴加管理並就其
　　業務員招攬行為所生之損害依法負連帶責任。業務員同時登
　　錄為財產保險及人身保險業務員者，其分別登錄之所屬公司
　　應依法負連帶責任。前項授權，應以書面為之，並載明於其
　　登錄證上。第一項所稱保險招攬之行為，係指業務員從事下
　　列之行為：⒈解釋保險商品內容及保單條款。⒉說明填寫要
　　保書注意事項。⒊轉送要保文件及保險單。⒋其他經所屬公
　　司授權從事保險招攬之行為。業務員從事前項所稱保險招攬
　　之行為，應取得要保人及被保險人親簽之投保相關文件；業
　　務員招攬涉及人身保險之商品者，應親晤要保人及被保險人
　　。但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業務員應於所招攬之要
　　保書上親自簽名並記載其登錄字號。但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
　　不在此限，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5條固定有明文。惟保險
    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5條第1項係規定保險業務員經授權從事
    保險招攬之行為所生損害，所屬保險公司應依民法、保險法
    等實體法規定負連帶責任，故該條項規定並非請求權基礎，
    主張因保險業務員從事保險招攬之行為因此受有損害者，自
    應依民法、保險法等實體法規定向保險業務員及所屬公司請
    求賠償，先予敘明。
　⒉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而民法第184 條關
    於侵權行為保護之法益，除有同條第1 項後段、第2 項所列
    情形，原則上限於既存法律體系所明認之權利（絕對權），
    不及於權利以外通常不具社會公開性、外顯性之利益（純粹
    經濟上損失或純粹財產上損害），以維民事責任體系之分際
    ，合理界定侵權責任之範圍，形成社會生活個人行動自由及
    權益平衡保護之秩序（最高法院55年度台上字第2053號、10
    3年度台上字第178號、106年度台上字第1895號裁判意旨參
    照）。申言之，財產利益之侵害，倘該經濟上之損失為「純
    粹」的，未與其他人格權或物權等絕對權侵害相結合，即非
    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規定保護之客體（最高法院103年
    度台上字第845號判決、104年度台上字第1577號判決意旨參
    照）。經核，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應負侵權行為連帶損害賠償
    責任，所據主張之損害乃金錢損失，屬受有純粹經濟上損失
    或純粹財產上損害之情形，非有何等人格權或物權等絕對權
    之權利侵害，茲與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所定「權利侵害
    」要件顯有未符，原告自難依該條、項、段之規定，請求被
    告負賠償責任。
　⒊況依原告主張之原因事實，原告並未舉證證明被告丙○○係故
    意不轉送111年7月9日海域險要保文件，則被告丙○○未轉送
    黃柏舜要保文件顯不構成故意侵權行為。而按因過失不法侵
    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過失之有無，應以是否
    違反注意義務為斷，且行為人尚須具備違法性，並不法行為
    損害間具有因果關係，而是否構成侵權行為規定之「不法」
    ，應就整體法秩序之價值觀予以評價。查：
　⑴綜觀保險法及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並無關於業務員轉送要
    保文件時間限制之規範。
　⑵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9條規定業務員有以下行為，即：①就
    影響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權益之事項為不實之說明或不為說明
    、②唆使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保險人為不告知或不實之告知
    ；或明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不告知或為不實之告知而故意隱
    匿、③妨害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為告知、④對要保人或被保險人
    以錯價、放佣或其他不當折減保險費之方法為招攬、⑤對要
    保人、被保險人或第三人以誇大不實之宣傳、廣告或其他不
    當之方法為招攬、⑥未經所屬公司同意而招聘人員、⑦代要保
    人或被保險人簽章、或未經其同意或授權填寫有關保險契約
    文件、⑧以威脅、利誘、隱匿、欺騙等不當之方法或不實之
    說明慫恿要保人終止有效契約而投保新契約致使要保人受損
    害、⑨未經授權而代收保險費或經授權代收保險費而挪用、
    侵占所收保險費或代收保險費未依規定交付保險業開發之正
    式收據、⑩以登錄證供他人使用或使用他人登錄證、⑪招攬或
    推介未經主管機關核准或備查之保險業務或其他金融商品、
    ⑫為未經主管機關核准經營保險業務之法人或個人招攬保險
    、⑬以誇大不實之方式就不同保險契約內容，或與銀行存款
    及其他金融商品作不當之比較、⑭散播不實言論或文宣，擾
    亂金融秩序、⑮挪用款項或代要保人保管保險單及印鑑、⑯違
    反第9條(未辦妥業務員登錄證)、第11條第2項(未通過特別
    測驗)、第14條第1項(未專為所屬公司從事保險招攬)、第15
    條第4項(未取得要保人及被保險人親簽之投保相關文件)、
    第5項(保險業務員未於要保書上親自簽名並記載登錄字號)
    或第16條(招攬所用文書、廣告、簡介、商品說明書及建議
    書未標明所屬公司之名稱及假借其他名義、方式為保險招攬
    、使用文宣等文書之內容與保險業報經主管機關審查通過之
    保險單條款、費率及要保書不相符或未經所屬公司核可同意
    使用，或內容未符合主管機機關訂定之資訊揭露規範)規定
    、⑰其他利用其業務員身分從事業務上不當行為，保險業務
    員行為時所屬公司除有犯罪嫌疑應依法移送偵辦外，並應按
    情節輕重，予以業務員3個月以上1年以下停止招攬行為處分
    ，該17款規定內容亦無就保險業務員轉交要保文件部分特別
    規範保險業務員有何注意義務。
　⑶原告潛水俱樂部於000年0月0日下午4時53分始以Line通訊軟
    體傳送海域險之被保險人名單，並於下午4時57分才撥打Lin
    e電話予被告丙○○，被告丙○○亦陳述原告潛水俱樂部於下午4
    時53分傳送檔案其並未立即讀取等語（見本院卷第302頁）
    ，又被告國泰公司受理要保文件之服務中心受理時間為早上
    9時至12時及下午1時至5時，此有被告丙○○提出之服務中心
    照片可參（見本院卷第227頁），被告丙○○復陳稱服務中心
    周末不能送件，星期五111年7月8日係最後送件時間等語（
    見本院卷第361頁）。又依被告丙○○與原告潛水俱樂部於Lin
    e群組之對話內容，原告潛水俱樂部詢問：「請問5點來得及
    嗎」，被告丙○○已回稱：「不行五點服務中心就拉鐵門了」
    、「4.58、59分就不讓我們進去交東西了」（見本院卷第23
    5頁），足見原告潛水俱樂部於要保前已知悉被告丙○○收取
    原告潛水俱樂海域險之投保日期、被保險人名單等資料後，
    仍須於終止受理期限前將要保文件轉送被告國泰公司服務中
    心，始完成要保之程序，則原告潛水俱樂部於000年0月0日
    下午4時53分以一檔案傳送111年7月9日至11日共3日之被保
    險人名單，距被告國泰公司服務中心受理收件終止時間即當
    日下午5時僅餘7分鐘，被告丙○○亦未立即點開閱覽原告潛水
    俱樂部傳送之檔案，待000年0月0日下午4時57分原告潛水俱
    樂部始以Line電話告知被告丙○○，斯時距下午5時僅餘3分鐘
    ，且原告潛水俱樂部傳送文件檔案亦非僅111年7月9日單日
    之被保險人名單，足見原告潛水俱樂部顯未提供適當合理之
    時間予被告丙○○確認原告檔案內容包含111年7月9日之要保
    文件並轉送予被告國泰公司之服務中心，自難認被告丙○○未
    及將被保險人黄柏舜之要保資料轉送被告國泰公司有注意義
    務違反之過失，或屬不法行為。　
　⑷原告雖主張依原告潛水俱樂部與被告丙○○之向來慣例，只要
    原告潛水俱樂部於下午5時前將被保險人名冊提供予被告丙○
    ○申辦即成立海域險保險契約，且000年0月0日下午4時57分
    致電被告丙○○告知已提供7月9日至7月11日海域險被保險人
    名單並提醒7月9日人數較多請優先處理，至其餘工作人員與
    旅客可投保旅平險再提供電子郵件，而由被111年7月11日海
    域險成立之事實可知悉被告丙○○於000年0月0日下午4時53分
    收到111年7月9日至7月11日之海域險被保險人名單時，絕非
    不及投保海域險，又倘被告丙○○於當時曾告知不及投保域險
    ，原告潛水俱樂部可轉而投保並無投保時間限制之旅平險或
    取消111年7月9日當日活動，最後黃柏舜家屬未獲死亡理賠
    金，自屬被告丙○○招攬保險所生損害等語，惟查，被告丙○○
    已否認於000年0月0日下午4時57分之Line電話通話時原告潛
    水俱樂部曾告知被告丙○○投保日期為111年7月9日且人數較
    多，讓被告丙○○優先處理等語（見本院卷第359頁），且衡
    之常情，倘被告丙○○知悉除已轉送件之111年7月11日要保資
    料外，尚有111年7月9日及7月10日兩日之被保險人名冊未能
    及時投保海域險，依被告丙○○與原告潛水俱樂部之前有多次
    投保海域險之商業往來經驗，被告丙○○應不可能不告知原告
    潛水俱樂部，故被告丙○○抗辯不知尚有111年7月9日及7月10
    日兩日海域險之要保資料，尚屬可取。又被告丙○○固有於11
    1年7月8日將111年7月11日之海域險要保資料轉送被告國泰
    公司服務中心，然如前述，原告潛水俱樂部傳送111年7月9
    日至11日欲投保海域險之要保資料予被告丙○○時間距被告國
    泰公司終止受理要保文件時間僅餘數分鐘，被告丙○○尚無法
    於終止受理前有充足時間去確認投保之日期或被保險人名單
    有無缺漏，再審之保險契約係由要保人向保險人為要保之意
    思表示，保險業務員雖因招攬保險業務而於收受要保文件後
    轉送予保險人，然是否承保猶須由保險人衡量決定，並非保
    險業務員收件後或完成送件後保險契約即當然成立，保險業
    務員亦非為要保人處理事務之受僱人或受任人，而兩造均不
    爭執倘海域險或旅平險保險契約成立，被告國泰公司會傳送
    已同意承保之通知予原告潛水俱樂部，並有原告提出之簡訊
    通知可參（見本院卷第41頁），故被告丙○○有無可能於被告
    國泰公司停止受理要保文件前數分鐘內及時完成111年7月9
    日至11日海域險要保文件之送件，或被告國泰公司是否於原
    告潛水俱樂部欲投保之海域險日期從事海域活動前已同意承
    保，於被告國泰公司尚未通知原告潛水俱樂部已成立海域險
    保險契約前，本即屬原告潛水俱樂部應自行向被告國泰公司
    或被告丙○○詢問確認之事，且於被告國泰公司未通知海域險
    保險契約已成立前，原即有未及送件或被告國泰公司不同意
    承保而未成立海域險保險契約之風險，原告潛水俱樂部本即
    可預見有未成立海域險保險契約可能而應自行考量是否仍要
    為從事海域活動或改投保其他保險，自無從以被告丙○○未能
    於被告國泰公司停止收受要保文件前之數分鐘內辨識確認尚
    有111年7月9日之要保資料，及因被告丙○○未知有該日要保
    資料而未通知原告潛水俱樂部未將該日要保文件送件，而謂
    被告丙○○未轉送被保險人黃柏舜要保文件有注意義務違反之
    過失或屬不法行為。至於原告提出111年7月11日之對話紀錄
    及光碟（見本院卷第395至401頁），參與談話者並無被告丙
    ○○，且目的係在商討如何解決本件紛爭，自無從以他人於該
    對話中部分表達個人意見或想法之措詞，推斷被告丙○○未轉
    送關於被保險人黃柏舜之要保資料有過失或屬不法行為，是
    以原告上開主張，尚非可採。
　⑸另原告一再爭執被告丙○○有偽造原告潛水俱樂部印章、簽名
    之行為，惟本件原告所主張之損害為無法領取保險給付，其
    原因係因被告丙○○未轉送被保險人黃柏舜之要保文件予被告
    國泰公司，致原告潛水俱樂部與被告國泰公司間未成立黃柏
    舜部分海域險保險契約，與被告丙○○有無偽造原告潛水俱樂
    部印章、簽名實屬無涉，難認原告主張受有無法取得保險給
    付之損害與所主張被告丙○○偽造印章、簽名行為二者間有相
    當因果關係存在，原告據此而謂被告丙○○應負侵權行為賠償
    責任，亦非足採。　　
　⒋再按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負損害
    賠償責任，為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後段所明定。該侵權行為
    類型之構成要件，須行為人主觀上有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為
    方法、手段，以達加損害於他人之目的，即行為人對加損害
    於他人，須有主觀上之故意，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04年度
    台上字1789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所謂「背於善良風俗」，
    係指違反保護個人法益之法規，或廣泛悖反規律社會生活之
    根本原理之公序良俗者而言（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32
    7號判決論旨參照）。如上所述，被告丙○○係於000年0月0日
    下午4時53分始收到原告潛水俱樂部傳送包含111年7月9日至
    11日之海域險要保文件，原告潛水俱樂部並未給予被告丙○○
    適當時間確認檔案內容並轉送要保文件予被告國泰公司，致
    被告丙○○因於短短數分鐘內無法及時辨識確認原告潛水俱樂
    部傳送檔案內容，始未轉送111年7月9日海域險之要保文件
    予被告國泰公司，且被告丙○○不知尚有111年7月9日海域險
    要保文件，而111年7月9日海域險要保文件有無送件完成或
    海域險保險契約是否已成立，亦屬原告潛水俱樂部應自行向
    被告丙○○或國泰公司詢問確認事項，自難認被告丙○○未及轉
    送被保險人黃柏舜海域險要保文件之行為係故意悖反規律社
    會之公序良俗。又原告所受無法獲取保險金給付之損害與所
    主張被告丙○○偽造原告潛水俱樂部印章、簽名行為二者間無
    相當因果關係存在，是以，原告主張被告丙○○有故意以背於
    善良風俗之方法，致原告受有損害之侵權行為，尚乏所據。
　⒌原告另主張被告丙○○未將被保險人黃柏舜要保文件轉送被告
    國泰公司及偽造原告潛水俱樂部印章、簽名行為，有違反保
    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5條第1項、第3項、第4項、第19條第1
    項第1款、第16款、第17款等保護他人之法律，應依民法第1
    84條第2項規定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等語，惟查：
　⑴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係依保險法第177條規定為保險業務員之
    資格取得、登錄、教育訓練、懲處及其他應遵行事項而訂定
    ，規定保險業務員行為規範、違反義務應予處罰之構成要件
    與法律效果，乃立基於對保險業者及保險業務員之行政上管
    理考量，並非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稱保護他人之法律。
　⑵又觀諸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5條第1項、第3項、第4項、第
    19條第1項第1款、第16款、第17款規定內容，並非規範保險
    業務員未轉送件之時間限制或違反之法律效果，被告丙○○未
    轉送被保險人黃柏舜之要保資料情節亦不該當上開條項規定
    之構成要件，尚難認被告丙○○未轉送被保險人黃柏舜之要保
    文件違反上開規定。
　⑶至於原告主張被告丙○○偽造印章、簽名情節，如前所述，與
    原告未能向被告國泰公司請求給付保險金之損害，二者間並
    無相當因果關係，被告丙○○自不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⒍綜上，原告依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5條第1項、民法第184
    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丙○○賠償損害，洵
    屬無據，不應准許，被告國泰公司自亦無庸依民法第188條
    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從而，原告備位之訴請求被告國泰公
    司及丙○○連帶給付原告乙○○及丁○○50萬元，及自111年7月25
    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之利息，暨請求被告國泰公
    司及丙○○連帶給付原告潛水俱樂部250萬元，及自111年7月2
    5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之利息，均屬無理由，應予
    駁回。　　
四、從而，原告先位之訴依海域險保單條款第13條約定，請求被
    告國泰公司給付原告乙○○及丁○○50萬元及利息，及被告國泰
    公司給付原告潛水俱樂部250萬元及利息，暨備位之訴依民
    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及第188條、保險業務員
    管理規則第15條規定，請求被告國泰公司及丙○○連帶給付原
    告乙○○及丁○○50萬元及利息，暨請求被告國泰公司及丙○○連
    帶給付原告潛水俱樂部250萬元及利息，均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又原告之訴已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
    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
    影響，爰不一一引用，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原告先位及備位之訴均為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
    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但書，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2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鄭佾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2　　日
                                書記官　鄭汶晏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保險字第12號
原      告  黃百陸  

            毛素貞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依蓉律師
共      同
複代理  人  毛順毅律師
原      告  余孟怡即海洋樂潛水俱樂部

訴訟代理人  張菀萱律師
複代理  人  黃筱涵律師
被      告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鎮球  
訴訟代理人  陳祈嘉律師
被      告  李明杰  
訴訟代理人  初泓陞律師
            李筱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乙○○、丁○○負擔六分之一，餘由原告甲○○○○○○○○○○○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經被告同意或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原告起訴依海域活動綜合保險（下稱海域險）保單條款第13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及第188條規定請求，並聲明：「一、先位聲明：㈠被告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公司）應給付原告乙○○及丁○○新臺幣（下同）200萬元，及自民國111年7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1分之利息。㈡被告國泰公司應給付原告甲○○○○○○○○○○○（下稱潛水俱樂部）100萬元，及自111年7月25日至清償日止，按年利1分之利息；二、備位聲明：㈠被告國泰公司及丙○○應連帶給付原告乙○○及丁○○200萬元，及自111年7月25日至清償日止，按年利1分之利息。㈡被告國泰公司及丙○○應連帶給付原告潛水俱樂部100萬元，及自111年7月25日至清償日止，按年利1分之利息」，後原告以民事變更訴之聲明暨準備（四）狀變更聲明為：「一、先位聲明：㈠被告國泰公司應給付原告乙○○及丁○○50萬元，及自111年7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之利息。㈡被告國泰公司應給付原告潛水俱樂部250萬元，及自111年7月25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二、備位聲明：㈠被告國泰公司及丙○○應連帶給付原告乙○○及丁○○50萬元，及自111年7月25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之利息。㈡被告國泰公司及丙○○應連帶給付原告潛水俱樂部250萬元，及自111年7月25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第461至462頁），並追加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為請求權基礎，被告已陳述對追加、變更程序不爭執（見本院卷第475頁），且變更、追加前後主張之基礎事實同一，亦屬擴張及縮減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開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潛水俱樂部於經營潛水活動期間透過被告國泰公司業務員即被告丙○○，為參加潛水活動之顧客投保海域險，由原告潛水俱樂部作為要保人，參加潛水活動之顧客作為被保險人，保險金額為死亡及失能保險金每人300萬元、實支實付醫療保險金每人30萬元，依過往慣例，原告潛水俱樂部只要將被保險人名單之Excel檔案，包含被保險人資料、保險金額、保險日期與時間於規定時間內傳送予被告丙○○，海域險保險契約即會成立，然被告丙○○因其疏失未將原告潛水俱樂部111年7月9日之顧客訴外人黃柏舜投保海域險，並未表明來不及投保，於當日亦坦承個人有疏失，顯為保險業務員執行保險招攬職務之過失行為，致黃柏舜於111年7月9日參與潛水活動意外身故（下稱系爭事故），遭被告國泰公司拒絕理賠死亡保險金300萬元，原告潛水俱樂部先與黃柏舜家屬即原告乙○○與丁○○就保險部分達成和解協議並簽有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由原告潛水俱樂部分期給付300萬元款項並出面處理保險爭議，原告潛水俱樂部業已給付其中250萬元款項。海域險依過往投保慣例應成立，依民法第224條規定，被告國泰公司應就其業務員即被告丙○○就債務履行上之故意或過失，負起同一責任，另依保險法第34條規定，被告國泰公司因自己之過失致未能於111年7月25日前給付300萬元保險金，於111年7月25日向後起算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遲延利息。爰依海域險保單條款第13條約定，先位請求被告國泰公司給付原告乙○○及丁○○50萬元，及被告國泰公司給付原告潛水俱樂部250萬元。又如認海域險契約不成立，被告丙○○存有簡化投保流程、漏未投保海域險、未告知不及投保致未能改保旅平險等嚴重疏失，並以私刻印章與偽造被保險人簽名之行為，致原告潛水俱樂部相信於前一天下午5點前或活動開始前提供被保險人基本資料即可成立海域險或旅平險，違反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5條第1項、第3項、第4項、第19條第1項第1款、第16款、第17款規定，自符合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5條屬被告丙○○因業務員招攬行為所生之損害，渠等不法行為侵害黃柏舜家屬取得死亡理賠金之權利，並有違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之保護他人之法律，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88條、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5條第1項規定，被告丙○○與國泰公司就損害應負擔連帶責任，故原告備位請求被告國泰公司及丙○○應連帶給付原告乙○○及丁○○50萬元，及被告國泰公司及丙○○應連帶給付原告潛水俱樂部250萬元等語。
　㈡並聲明：
　⒈先位聲明：⑴被告國泰公司應給付原告乙○○及丁○○50萬元，及自111年7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之利息。⑵被告國泰公司應給付原告潛水俱樂部250萬元，及自111年7月25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之利息。⑶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⒉備位聲明：⑴被告國泰公司及丙○○應連帶給付原告乙○○及丁○○50萬元，及自111年7月25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之利息。⑵被告國泰公司及丙○○應連帶給付原告潛水俱樂部250萬元，及自111年7月25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之利息。⑶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國泰公司則以：
　㈠被告國泰公司自始未收到111年7月9日之投保資料，並無承諾承保，與原告潛水俱樂部不生任何保險契約關係，原告潛水俱樂部不得依保險契約請求被告國泰公司給付保險金，依保險法第105條第1項，及第135條準用第105條第1項規定，原告潛水俱樂部為黃柏舜投保之方式為以Line提出投保名冊，黃柏舜並未填寫要保書，原告潛水俱樂部至今未繳納保險費，依保險法第21條、保險法施行細則第4條規定，本件保險契約未生效。又被告國泰公司否認原告潛水俱樂部所提出之Line通訊軟體對話截圖及Excel附件之形式真正，且Excel附件名稱為「00000000-00」與黃柏舜從事潛水活動之日期111年7月9日不符。被告丙○○係訴外人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人壽公司）展業新店通訊處所屬之保險業務員，使用國泰人壽公司的電子郵件信箱與原告潛水俱樂部進行聯繫，外觀上非執行被告國泰公司之職務，雖有登錄在被告國泰公司但僅有保險承攬關係，並無雇用關係而無指揮監督之權，被告國泰公司亦未為被告丙○○投保勞健保，是本件與被告國泰公司無涉。另本件難認被告丙○○招攬上有過失，亦無違反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9條規定，投保失敗係因原告潛水俱樂部壓線投保所致，原告潛水俱樂部亦不能證明被告丙○○有何違反相關法律規定，且被告國泰公司並未參與原告間之和解協議，不受該協議書拘束。被告國泰公司至今未收到原告潛水俱樂部提供之理賠申請文件（包含理賠申請書、死亡證明書、被保險人除戶戶籍謄本，及受益人身份證明文件），被告國泰公司既然未收到任何理賠申請，當然無從以書面向原告潛水俱樂部表示拒絕理賠，另若海域險保險契約不成立，本質上即無保險法第34條規定之適用，原告潛水俱樂部主張依保險法第34條計算1分遲延利息無理由，且原告潛水俱樂部並未提出曾向被告國泰公司進行催告之證明，故原告潛水俱樂部主張自111年7月25日起算遲延利息，亦非合理。原告潛水俱樂部身為要保人，於投保過程亦顯然與有過失，至少需負擔50%以上與有過失之責等語，資為抗辯。
　㈡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被告丙○○則以：
　㈠原告潛水俱樂部向被告國泰公司投保海域險之標準作業流程為原告潛水俱樂部會確認、蒐集俱樂部潛水顧客之個人資料，並製作被保險人名單之Excel檔案，以電子信件方式說明保險日期與保險日數，並將前開Excel檔案寄給業務員即被告丙○○，同時也會填寫副本收件人予訴外人丁主任，以對海域險投保作業進行管理與多重確認，應同步在原告潛水俱樂部、被告丙○○、丁主任均加入的專門管理投保海域險作業之名為「海洋樂國泰人壽」之Line群組中（下稱系爭Line群組）通知已將被保險人名單之Excel檔案寄出，被告丙○○於收到Excel檔案後，將要保文件轉送至受理服務中心辦理，該受理服務中心的受理時間為上午9點12點、下午1點至5點，需預留足夠的跑件作業時間，始可能確保完成送件，如逾時或壓線提供將無法協助處理，兩造合作之初，原告潛水俱樂部即已授權用印，並無私刻、偽蓋等情。
　㈡依原告潛水俱樂部之帶客潛水活動契約、發展觀光條例第36條及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第10條之規定，原告潛水俱樂部應擔任要保單位並為其潛水顧客投保相關保險，以轉嫁參加海域活動遭受意外或特定事故之風險，是原告潛水俱樂部乃係負為潛水顧客投保海域險責任之人，本件係因原告潛水俱樂部便宜行事，於111年7月8日雖經被告丙○○提醒最晚送件時間且須預留作業時間，原告潛水俱樂部仍於當日晚上16時53分時將包含7月9日至7月11日共三個投保日期之被保險人名單Excel檔案傳送至原告潛水俱樂部與被告丙○○間的Line私人聊天室中，倉促之際，原告潛水俱樂部並未告知投保日期、險種、亦未說明所傳送之Excel檔中共包含三個不同投保日期之工作表，亦未提供足夠跑件作業時間，未依過往慣例透過電子信件傳送Excel檔案，未在系爭Line群組通知此事，才導致無法開啟前開管理與雙重確認，才會發生本件未將被保險人名單轉送投保之事，被告丙○○並無過失。
　㈢另原告潛水俱樂部於111年7月7日晚上16時38分在系爭Line群組表示：「@明杰保險寄了麻煩你」，此保險係指投保日期為111年7月8日之兩件海域險；原告潛水俱樂部於111年7月8日凌晨1時20分補寄一份起保日期為000年0月0日下午之海域險加保名單Excel檔案，並在系爭Line群組表示:「抱歉明早下水~怕忘記~有再補寄一份明天下午的名單~感謝」，該名單係指111年7月8日臨時增加投保，原告潛水俱樂部主張其於111年7月8日晚上17時10分以電子信件寄出的要保資料係欲投保旅平險，並非海域險，上開均與本件爭議無關。111年7月11日錄音檔僅為事實釐清或協商階段之陳述，不能拘束兩造，亦非坦承為被告丙○○之個人疏失，訴外人吳歡與丙○○之投保模式與本件不同亦無關。
　㈣原告潛水俱樂部才是應對其顧客產生之損害負過失責任之人，而非被告丙○○，原告潛水俱樂部主張被告丙○○應與被告國泰公司負侵權行為之連帶責任，並無理由。另依系爭協議書第1條第1項前段約定，須待原告潛水俱樂部與訴外人陳子漢已連帶給付300萬元予原告乙○○與丁○○完畢後，基於本保險得行使之權利才會讓予由原告潛水俱樂部行使。原告潛水俱樂部尚未履行完畢300萬元之連帶給付義務，故依協議書第1條第2項前段約定，應尚未發生任何債權轉讓之效果，原告潛水俱樂部並非適格之請求權人。又原告潛水俱樂部對被告丙○○主張之請求權基礎為侵權行為，並非系爭協議書第1條第2項前段所稱「基於本保險得行使之權利」，是原告潛水俱樂部備位請求被告丙○○應與被告國泰公司連帶給付250萬元，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㈤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經查：
　㈠原告先位之訴依海域險保單條款第13條約定請求被告國泰公司應給付原告關於黃柏舜死亡保險金共300萬元等語，惟為被告國泰公司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⒈依原告潛水俱樂部與被告丙○○間之Line對話紀錄，原告潛水俱樂部係於111年7月7日上午9時34分表示：「晚一點會有週五的保險」、「＠明杰麻煩了」，再於同日下午4時38分陳述：「＠明杰保險寄了」、「麻煩你」，復於同日下午4時39分陳稱：「明天我再給你週六日一的保險」，被告丙○○則回復：「好」，嗣於000年0月0日下午4時53分原告潛水俱樂部再傳送「00000000.xlsx」檔案，並表示「我還是有少人」、「但是沒關係」（見本院卷第31至33頁），又依原告潛水俱樂部提出「00000000.xlsx」檔案內容，記載投保海域險顧客名單即被保險人資料包含110年7月9日11人、7月10日2人、7月11日3人之姓名、生日、身分證字號、性別等個人資料，其中並有黃柏舜之個人資料（見本院卷第37至39頁），被告丙○○亦自承7月9日之被保險人亦在此檔案中(見本院卷第190頁)，足見原告潛水俱樂部係於000年0月0日下午4時53分始將111年7月9日至7月11日投保海域險之顧客名單傳送予被告丙○○。惟系爭事故發生後，被告國泰公司於000年0月0日下午1時52分僅傳送已承保111年7月11日之海域險，亦有被告國泰公司LINE通知、保單、投保名冊可參（見本院卷第41至43頁），足見被告國泰公司僅對原告潛水俱樂部111年7月11日海域險之要保為承諾之意思表示，被告丙○○亦自承於系爭事故發生前尚未將原告潛水俱樂部為被保險人黃柏舜投保海域險資料交付被告國泰公司受理要保文件之服務中心，兩造復不爭執被告國泰公司復未就黃柏舜部分之投保如以前投保之海域險保險案件為承保之簡訊通知，則原告潛水俱樂部就被保險人黃柏舜投保海域險之要保意思表示尚未到達被告國泰公司，亦未經被告國泰公司為承諾之意思表示，原告潛水俱樂部與被告國泰公司就被保險人黃柏舜部分投保海域險之要保及承保意思表示尚未合致，此部分之海域險保險契約自未成立生效。
　⒉原告雖主張因被告丙○○之過失，依民法第224條規定原告潛水俱樂部與被告國泰公司就黃柏舜部分之海域險保險契約應已成立等語，惟查，被告丙○○固有登錄產險業務員在被告國泰公司名下，此有被告國泰公司提出之登錄資料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91頁），惟被告丙○○係屬招攬保險業務人員，並非被告國泰公司有權為承保意思表示之人員，縱被告丙○○有原告所稱未將原告潛水俱樂部投保海域險關於黃柏舜之要保資料交付被告國泰公司有權決定是否承保人員而有過失，亦無從認定原告潛水俱樂部與被告國泰公司就黃柏舜部分已成立海域險保險契約，且本院亦認定被告丙○○並無故意或過失（見下㈡部分說明），原告上開主張，並非可取。
　⒊是以，原告先位之訴，請求被告國泰公司給付原告乙○○及丁○○50萬元，及自111年7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之利息，暨請求被告國泰公司給付原告潛水俱樂部250萬元，及自111年7月25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之利息，均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㈡原告備位之訴主張被告丙○○因故意或過失未將黃柏舜之海域險要保資料轉送被告國泰公司為承保與否之意思表示，並偽造原告潛水俱樂部印章及簽名，有違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5條第1項、第3項、第4項、第19條第1項第1款、第16款、第17款等保護他人之法律，並不法及背於善良風俗致損害原告，應依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5條第1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被告國泰公司應依民法第188條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等語。然查：
　⒈按業務員經授權從事保險招攬之行為，視為該所屬公司授權
　　範圍之行為，所屬公司對其登錄之業務員應嚴加管理並就其
　　業務員招攬行為所生之損害依法負連帶責任。業務員同時登
　　錄為財產保險及人身保險業務員者，其分別登錄之所屬公司
　　應依法負連帶責任。前項授權，應以書面為之，並載明於其
　　登錄證上。第一項所稱保險招攬之行為，係指業務員從事下
　　列之行為：⒈解釋保險商品內容及保單條款。⒉說明填寫要
　　保書注意事項。⒊轉送要保文件及保險單。⒋其他經所屬公
　　司授權從事保險招攬之行為。業務員從事前項所稱保險招攬
　　之行為，應取得要保人及被保險人親簽之投保相關文件；業
　　務員招攬涉及人身保險之商品者，應親晤要保人及被保險人
　　。但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業務員應於所招攬之要
　　保書上親自簽名並記載其登錄字號。但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
　　不在此限，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5條固定有明文。惟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5條第1項係規定保險業務員經授權從事保險招攬之行為所生損害，所屬保險公司應依民法、保險法等實體法規定負連帶責任，故該條項規定並非請求權基礎，主張因保險業務員從事保險招攬之行為因此受有損害者，自應依民法、保險法等實體法規定向保險業務員及所屬公司請求賠償，先予敘明。
　⒉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而民法第184 條關於侵權行為保護之法益，除有同條第1 項後段、第2 項所列情形，原則上限於既存法律體系所明認之權利（絕對權），不及於權利以外通常不具社會公開性、外顯性之利益（純粹經濟上損失或純粹財產上損害），以維民事責任體系之分際，合理界定侵權責任之範圍，形成社會生活個人行動自由及權益平衡保護之秩序（最高法院55年度台上字第2053號、103年度台上字第178號、106年度台上字第1895號裁判意旨參照）。申言之，財產利益之侵害，倘該經濟上之損失為「純粹」的，未與其他人格權或物權等絕對權侵害相結合，即非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規定保護之客體（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845號判決、104年度台上字第1577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核，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應負侵權行為連帶損害賠償責任，所據主張之損害乃金錢損失，屬受有純粹經濟上損失或純粹財產上損害之情形，非有何等人格權或物權等絕對權之權利侵害，茲與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所定「權利侵害」要件顯有未符，原告自難依該條、項、段之規定，請求被告負賠償責任。
　⒊況依原告主張之原因事實，原告並未舉證證明被告丙○○係故意不轉送111年7月9日海域險要保文件，則被告丙○○未轉送黃柏舜要保文件顯不構成故意侵權行為。而按因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過失之有無，應以是否違反注意義務為斷，且行為人尚須具備違法性，並不法行為損害間具有因果關係，而是否構成侵權行為規定之「不法」，應就整體法秩序之價值觀予以評價。查：
　⑴綜觀保險法及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並無關於業務員轉送要保文件時間限制之規範。
　⑵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9條規定業務員有以下行為，即：①就影響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權益之事項為不實之說明或不為說明、②唆使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保險人為不告知或不實之告知；或明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不告知或為不實之告知而故意隱匿、③妨害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為告知、④對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以錯價、放佣或其他不當折減保險費之方法為招攬、⑤對要保人、被保險人或第三人以誇大不實之宣傳、廣告或其他不當之方法為招攬、⑥未經所屬公司同意而招聘人員、⑦代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簽章、或未經其同意或授權填寫有關保險契約文件、⑧以威脅、利誘、隱匿、欺騙等不當之方法或不實之說明慫恿要保人終止有效契約而投保新契約致使要保人受損害、⑨未經授權而代收保險費或經授權代收保險費而挪用、侵占所收保險費或代收保險費未依規定交付保險業開發之正式收據、⑩以登錄證供他人使用或使用他人登錄證、⑪招攬或推介未經主管機關核准或備查之保險業務或其他金融商品、⑫為未經主管機關核准經營保險業務之法人或個人招攬保險、⑬以誇大不實之方式就不同保險契約內容，或與銀行存款及其他金融商品作不當之比較、⑭散播不實言論或文宣，擾亂金融秩序、⑮挪用款項或代要保人保管保險單及印鑑、⑯違反第9條(未辦妥業務員登錄證)、第11條第2項(未通過特別測驗)、第14條第1項(未專為所屬公司從事保險招攬)、第15條第4項(未取得要保人及被保險人親簽之投保相關文件)、第5項(保險業務員未於要保書上親自簽名並記載登錄字號)或第16條(招攬所用文書、廣告、簡介、商品說明書及建議書未標明所屬公司之名稱及假借其他名義、方式為保險招攬、使用文宣等文書之內容與保險業報經主管機關審查通過之保險單條款、費率及要保書不相符或未經所屬公司核可同意使用，或內容未符合主管機機關訂定之資訊揭露規範)規定、⑰其他利用其業務員身分從事業務上不當行為，保險業務員行為時所屬公司除有犯罪嫌疑應依法移送偵辦外，並應按情節輕重，予以業務員3個月以上1年以下停止招攬行為處分，該17款規定內容亦無就保險業務員轉交要保文件部分特別規範保險業務員有何注意義務。
　⑶原告潛水俱樂部於000年0月0日下午4時53分始以Line通訊軟體傳送海域險之被保險人名單，並於下午4時57分才撥打Line電話予被告丙○○，被告丙○○亦陳述原告潛水俱樂部於下午4時53分傳送檔案其並未立即讀取等語（見本院卷第302頁），又被告國泰公司受理要保文件之服務中心受理時間為早上9時至12時及下午1時至5時，此有被告丙○○提出之服務中心照片可參（見本院卷第227頁），被告丙○○復陳稱服務中心周末不能送件，星期五111年7月8日係最後送件時間等語（見本院卷第361頁）。又依被告丙○○與原告潛水俱樂部於Line群組之對話內容，原告潛水俱樂部詢問：「請問5點來得及嗎」，被告丙○○已回稱：「不行五點服務中心就拉鐵門了」、「4.58、59分就不讓我們進去交東西了」（見本院卷第235頁），足見原告潛水俱樂部於要保前已知悉被告丙○○收取原告潛水俱樂海域險之投保日期、被保險人名單等資料後，仍須於終止受理期限前將要保文件轉送被告國泰公司服務中心，始完成要保之程序，則原告潛水俱樂部於000年0月0日下午4時53分以一檔案傳送111年7月9日至11日共3日之被保險人名單，距被告國泰公司服務中心受理收件終止時間即當日下午5時僅餘7分鐘，被告丙○○亦未立即點開閱覽原告潛水俱樂部傳送之檔案，待000年0月0日下午4時57分原告潛水俱樂部始以Line電話告知被告丙○○，斯時距下午5時僅餘3分鐘，且原告潛水俱樂部傳送文件檔案亦非僅111年7月9日單日之被保險人名單，足見原告潛水俱樂部顯未提供適當合理之時間予被告丙○○確認原告檔案內容包含111年7月9日之要保文件並轉送予被告國泰公司之服務中心，自難認被告丙○○未及將被保險人黄柏舜之要保資料轉送被告國泰公司有注意義務違反之過失，或屬不法行為。　
　⑷原告雖主張依原告潛水俱樂部與被告丙○○之向來慣例，只要原告潛水俱樂部於下午5時前將被保險人名冊提供予被告丙○○申辦即成立海域險保險契約，且000年0月0日下午4時57分致電被告丙○○告知已提供7月9日至7月11日海域險被保險人名單並提醒7月9日人數較多請優先處理，至其餘工作人員與旅客可投保旅平險再提供電子郵件，而由被111年7月11日海域險成立之事實可知悉被告丙○○於000年0月0日下午4時53分收到111年7月9日至7月11日之海域險被保險人名單時，絕非不及投保海域險，又倘被告丙○○於當時曾告知不及投保域險，原告潛水俱樂部可轉而投保並無投保時間限制之旅平險或取消111年7月9日當日活動，最後黃柏舜家屬未獲死亡理賠金，自屬被告丙○○招攬保險所生損害等語，惟查，被告丙○○已否認於000年0月0日下午4時57分之Line電話通話時原告潛水俱樂部曾告知被告丙○○投保日期為111年7月9日且人數較多，讓被告丙○○優先處理等語（見本院卷第359頁），且衡之常情，倘被告丙○○知悉除已轉送件之111年7月11日要保資料外，尚有111年7月9日及7月10日兩日之被保險人名冊未能及時投保海域險，依被告丙○○與原告潛水俱樂部之前有多次投保海域險之商業往來經驗，被告丙○○應不可能不告知原告潛水俱樂部，故被告丙○○抗辯不知尚有111年7月9日及7月10日兩日海域險之要保資料，尚屬可取。又被告丙○○固有於111年7月8日將111年7月11日之海域險要保資料轉送被告國泰公司服務中心，然如前述，原告潛水俱樂部傳送111年7月9日至11日欲投保海域險之要保資料予被告丙○○時間距被告國泰公司終止受理要保文件時間僅餘數分鐘，被告丙○○尚無法於終止受理前有充足時間去確認投保之日期或被保險人名單有無缺漏，再審之保險契約係由要保人向保險人為要保之意思表示，保險業務員雖因招攬保險業務而於收受要保文件後轉送予保險人，然是否承保猶須由保險人衡量決定，並非保險業務員收件後或完成送件後保險契約即當然成立，保險業務員亦非為要保人處理事務之受僱人或受任人，而兩造均不爭執倘海域險或旅平險保險契約成立，被告國泰公司會傳送已同意承保之通知予原告潛水俱樂部，並有原告提出之簡訊通知可參（見本院卷第41頁），故被告丙○○有無可能於被告國泰公司停止受理要保文件前數分鐘內及時完成111年7月9日至11日海域險要保文件之送件，或被告國泰公司是否於原告潛水俱樂部欲投保之海域險日期從事海域活動前已同意承保，於被告國泰公司尚未通知原告潛水俱樂部已成立海域險保險契約前，本即屬原告潛水俱樂部應自行向被告國泰公司或被告丙○○詢問確認之事，且於被告國泰公司未通知海域險保險契約已成立前，原即有未及送件或被告國泰公司不同意承保而未成立海域險保險契約之風險，原告潛水俱樂部本即可預見有未成立海域險保險契約可能而應自行考量是否仍要為從事海域活動或改投保其他保險，自無從以被告丙○○未能於被告國泰公司停止收受要保文件前之數分鐘內辨識確認尚有111年7月9日之要保資料，及因被告丙○○未知有該日要保資料而未通知原告潛水俱樂部未將該日要保文件送件，而謂被告丙○○未轉送被保險人黃柏舜要保文件有注意義務違反之過失或屬不法行為。至於原告提出111年7月11日之對話紀錄及光碟（見本院卷第395至401頁），參與談話者並無被告丙○○，且目的係在商討如何解決本件紛爭，自無從以他人於該對話中部分表達個人意見或想法之措詞，推斷被告丙○○未轉送關於被保險人黃柏舜之要保資料有過失或屬不法行為，是以原告上開主張，尚非可採。
　⑸另原告一再爭執被告丙○○有偽造原告潛水俱樂部印章、簽名之行為，惟本件原告所主張之損害為無法領取保險給付，其原因係因被告丙○○未轉送被保險人黃柏舜之要保文件予被告國泰公司，致原告潛水俱樂部與被告國泰公司間未成立黃柏舜部分海域險保險契約，與被告丙○○有無偽造原告潛水俱樂部印章、簽名實屬無涉，難認原告主張受有無法取得保險給付之損害與所主張被告丙○○偽造印章、簽名行為二者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存在，原告據此而謂被告丙○○應負侵權行為賠償責任，亦非足採。　　
　⒋再按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負損害賠償責任，為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後段所明定。該侵權行為類型之構成要件，須行為人主觀上有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為方法、手段，以達加損害於他人之目的，即行為人對加損害於他人，須有主觀上之故意，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1789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所謂「背於善良風俗」，係指違反保護個人法益之法規，或廣泛悖反規律社會生活之根本原理之公序良俗者而言（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327號判決論旨參照）。如上所述，被告丙○○係於000年0月0日下午4時53分始收到原告潛水俱樂部傳送包含111年7月9日至11日之海域險要保文件，原告潛水俱樂部並未給予被告丙○○適當時間確認檔案內容並轉送要保文件予被告國泰公司，致被告丙○○因於短短數分鐘內無法及時辨識確認原告潛水俱樂部傳送檔案內容，始未轉送111年7月9日海域險之要保文件予被告國泰公司，且被告丙○○不知尚有111年7月9日海域險要保文件，而111年7月9日海域險要保文件有無送件完成或海域險保險契約是否已成立，亦屬原告潛水俱樂部應自行向被告丙○○或國泰公司詢問確認事項，自難認被告丙○○未及轉送被保險人黃柏舜海域險要保文件之行為係故意悖反規律社會之公序良俗。又原告所受無法獲取保險金給付之損害與所主張被告丙○○偽造原告潛水俱樂部印章、簽名行為二者間無相當因果關係存在，是以，原告主張被告丙○○有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致原告受有損害之侵權行為，尚乏所據。
　⒌原告另主張被告丙○○未將被保險人黃柏舜要保文件轉送被告國泰公司及偽造原告潛水俱樂部印章、簽名行為，有違反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5條第1項、第3項、第4項、第19條第1項第1款、第16款、第17款等保護他人之法律，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等語，惟查：
　⑴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係依保險法第177條規定為保險業務員之資格取得、登錄、教育訓練、懲處及其他應遵行事項而訂定，規定保險業務員行為規範、違反義務應予處罰之構成要件與法律效果，乃立基於對保險業者及保險業務員之行政上管理考量，並非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稱保護他人之法律。
　⑵又觀諸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5條第1項、第3項、第4項、第19條第1項第1款、第16款、第17款規定內容，並非規範保險業務員未轉送件之時間限制或違反之法律效果，被告丙○○未轉送被保險人黃柏舜之要保資料情節亦不該當上開條項規定之構成要件，尚難認被告丙○○未轉送被保險人黃柏舜之要保文件違反上開規定。
　⑶至於原告主張被告丙○○偽造印章、簽名情節，如前所述，與原告未能向被告國泰公司請求給付保險金之損害，二者間並無相當因果關係，被告丙○○自不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⒍綜上，原告依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5條第1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丙○○賠償損害，洵屬無據，不應准許，被告國泰公司自亦無庸依民法第188條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從而，原告備位之訴請求被告國泰公司及丙○○連帶給付原告乙○○及丁○○50萬元，及自111年7月25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之利息，暨請求被告國泰公司及丙○○連帶給付原告潛水俱樂部250萬元，及自111年7月25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之利息，均屬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從而，原告先位之訴依海域險保單條款第13條約定，請求被告國泰公司給付原告乙○○及丁○○50萬元及利息，及被告國泰公司給付原告潛水俱樂部250萬元及利息，暨備位之訴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及第188條、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5條規定，請求被告國泰公司及丙○○連帶給付原告乙○○及丁○○50萬元及利息，暨請求被告國泰公司及丙○○連帶給付原告潛水俱樂部250萬元及利息，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已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引用，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原告先位及備位之訴均為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但書，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2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鄭佾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2　　日
                                書記官　鄭汶晏　


